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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檢送有關「土地法」第 18 條規定解釋令影本 1 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6.6.14 北市地三字第 096039792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6 年 6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09600845712 號函辦理，隨文

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函送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

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一科。  
附件 1 
內政部函 行政院公報編印中心等  

96.6.8 台內地字第 09600845712 號  
主 旨：檢送「土地法」第 18 條規定解釋令影本 1 份如附件，請查照。  
說 明：依據外交部 96 年 5 月 22 日外非二字第 09604234660 號函辦理，兼復臺

南縣政府 96 年 1 月 29 日府地籍字第 0960023592 號函。  
附件 2 
內政部令  

96.6.8 台內地字第 0960084571 號  
茲據外交部查告：案經我駐布吉納法索大使館洽迦納駐布大使館，後者頃覆略

稱：（一）有關迦國是否允許我國人民或法人在該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利一項，

只要我國人民或法人係合法居留於迦納，可以所有人或債權人身分取得土地權狀

。（二）有關得否因繼承或遺贈而取得土地權利一項，只要我國人民或法人係合

法居留於迦納，可以繼承人或受益人身分取得土地權狀或抵押權。基於土地法第

十八條平等互惠之規定，迦納（Ghana）人得在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利。  
 

有關「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業經內

政部於 96年 6月 11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6395 號令修正

發布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台北市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96.6.23 北市地三字第 096314465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6 年 6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63955 號函辦理，隨文

檢送該函及附件影本等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  
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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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1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63955 號  
主 旨：「不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練機構團體認可辦法」，業經本部於 96 年 6

月 11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6395 號令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令（含

附件）1 份，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附件 2 
內政部令  

96.6.1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6395 號  
修正「不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練機構團體認可辦法」。  
附修正「不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練機構團體認可辦法」  

附件 3 

不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練機構團體認可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二十歲，得參加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團體

舉辦之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訓練。  
前項規定於外國人，準用之。  

第三條    下列機構、團體，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辦理不動產經紀營業員

專業訓練：  
一、  設有地政、不動產或法律相關系（所）、科之大專校院。  
二、  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或其各

地同業公會。  
三、  其他不動產相關之非營利機構或團體。  

第四條    前條機構、團體應檢附下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  
一、  申請書。  
二、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人民團體立案證書影本。  
三、  組織章程及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  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  
前項第四款文件應包括下列內容：  
一、  辦理專業訓練之課程計畫及時數。  
二、  辦理專業訓練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三、  聘請之師資人員名冊、學、經歷、服務年資及授課同意書。  
四、  教學場地及設備內容。  
前項師資應具有與講授課程相關之大專校院講師以上之資格或公私

立大專校院畢業且從事與講授課程相關業務五年以上經驗之專業人員。每

位師資人員每班不得講授超過二門課程。  
申請之機構、團體為教育主管機關立案之公、私立學校者，得免附第

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文件。但應檢附設有地政、不動產或法律等相關系

（所）、科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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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之課程內容、師資或教學場地有變動者，申請之

機構、團體應將該變動部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第五條    申請案件經審查合格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認可文件，經審查不符

規定者，應敘明理由不予認可。  
前項認可期限為三年，期滿應重新申請認可。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案，必要時得邀請有關機關會同審查。  

第六條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於辦理訓練期間，應組成教學工作小組，辦理教

學督導及輔導等相關事宜。  
第七條    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之專業訓練應包括下列課程：  

一、  不動產基本法規：包括民法、土地法、土地稅法、契稅條例及房

屋稅條例。  
二、  不動產經紀法規：包括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與其施行細則、公

平交易法、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三、  經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各式不動產契約書範本與應記載及不得

記載事項。  
不動產經紀營業員換證之專業訓練應包括下列課程：  
一、  民法、土地法規及相關稅法。  
二、不動產權利移轉、使用限制相關法規及實務。  
三、  不動產交易相關契約書及經紀實務。  
四、  不動產經紀相關法規。  
五、  其他與不動產有關之課程。  

第八條  辦理專業訓練之機構、團體得按簡章、教材印製、教學場地租用、教

授鐘點費、行政事務等實際費用覈實編列，向參訓人員收取費用，每小時

收費不得超過新臺幣二百元。  
每班參訓人員不得超過六十人。  

第九條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於開辦訓練時，應於每期開課二週前將開課日期

及課程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條    參加專業訓練之不動產經紀營業員受訓完成後，由辦理專業訓練機

構、團體，發給完成專業訓練之證明書。  
遲到、早退超過十分鐘者，該節時數應不予計入。  

第十一條    辦理專業訓練之機構、團體應將每年學員名冊、出席紀錄、經費收

支、師資名冊等資料保存建檔，保存期限至少五年。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派員瞭解或抽查辦理專業訓練之機

構、團體，有關訓練計畫之執行狀況，該機構、團體應協助並提供相關

資料。  
第十三條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

可並公告之：  
一、  辦理之專業訓練與經認可之實施計畫書內容不符。  
二、  不動產經紀營業員所領第十條第一項證明書所載訓練時數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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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不實。  
三、  參加訓練之不動產經紀營業員未依第十條簽到退，仍發給第十

條第一項證明書。  
四、  拒絕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抽查。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有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事者，其所核發之專

業訓練證明書應予註銷。  
經廢止認可資格之機構、團體，三年內不得重行申請認可。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理專業訓練機構、團體之認可，應收取認可費新臺

幣一千元；重新申請認可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內政部函認可長榮大學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台北市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96.6.1 北市地三字第 096038264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6 年 5 月 2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5781 號函副本辦理，

隨文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

令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長榮大學  

96.5.28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5781 號  
主 旨：貴校重新申請認可辦理「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乙案，經核與「不動

產經紀人專業訓練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辦理

，請查照。  
說 明：  

一、  復貴校 96 年 5 月 10 日長大推字第 0965030068 號函。  
二、  貴校原申請辦理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前經本部以 93 年

5 月 1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006628 號函核准在案，本次實施計畫書

核准期限自 96 年 5 月 12 日起 3 年。  
三、  本案聘請師資人員之資格與條件，請確實依「地政士專業訓練機關（構）

學校團體認可辦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辦理；另實際開課時，請切實遵

守「每位師資人員每班不得講授超過二門課程」之規定。  
四、  貴校開辦本訓練時，請於每期開課 2 週前將開課日期及課程表函送本部

，以便將訓練資訊登錄於本部地政司網站。  
五、  檢送新臺幣 1 千元收據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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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本處訂頒「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地政

機關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要點」，並自即日起施行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6.6.1 北市地一字第 09631067700 號  

說 明：  
一、  依本處 96 年 5 月 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630958900 號函續辦。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議會（依本府 88 年 7 月 26 日府法秘字第 8805205800

號函轉 貴會 88 年 7 月 20 日（88）議法字第 2261 號函辦理）、本府法

規委員會、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政風室、本處會計室、

本處人事室、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及本處第一科（以上

均含附件）。  
附件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受理土地法第六十八條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事件

處理要點  

 
一、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以下簡稱本處）為處理所屬各地政事務所依土地法第六

十八條規定因登記錯誤遺漏或虛偽致受損害者之賠償請求事件及同法第七

十條第二項向所屬人員請求償還事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處為處理前點之事件，特設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理委員會（以下

簡稱地賠會），其設置如下：  
（一）  地賠會置委員十一人、本處處長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其餘委員十

人分別就下列人員派聘之：  
1、  具有地政或法律等專門學識經驗之人士四人。  
2、  臺北市地政士公會代表一人。  
3、  本府法規委員會代表一人。  
4、  本處簡任人員二人。  
5、  本市地政事務所主任一人。  
6、本處第一科科長。  

（二）  地賠會委員，由本處聘（派）兼之。委員之任期為二年，任期內出缺時

，得補行遴聘（派）；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三）  地賠會置執行秘書一人，工作人員若干人，由本處派兼之，辦理幕僚事

務。  
三、  地賠會委員及其他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本府以外之委員得依規定支領

出席費。  
四、  地賠會之職掌如下：  

（一）  關於土地法第六十八條規定之登記損害賠償請求事件之審議。  
（二）  關於土地法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之向所屬人員請求償還事件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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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賠會視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之情況不定時召開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不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六、  地賠會開會時，非有委員過半數之出席不能開會，並應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

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數時，由主席裁決。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機關派兼之委員不能親自出席時，得委任代理人

出席，並預先通知地賠會。  
前項代理人列入第一項會議出席人數，並參與會議討論及表決。  

七、  地賠會召開會議時，該登記損害賠償事件之地政事務所主任及相關人員應列

席說明。  
地賠會於必要時，得因請求權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通知請求權人及利害關係

人列席陳述意見。  
八、  地賠會委員有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行迴避。  
九、  請求權人依土地法第六十八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應請其填具地政機關登

記損害賠償請求書（附格式一）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其有代理人者，並應

請其提出委任書（附格式二）或法定代理權之證明文件。  
十、地政事務所收到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書後，應即影印申請文件送本處

建檔，並於收到請求書之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處理意見送本處據以提地賠會審

理。但因事實之調查、證據之蒐集費時，經函請本處同意者得展延二十日。 
十一、  地政事務所於擬具處理意見送本處提送地賠會審議時，應副知請求權人，

且於說明欄內載明下列文字：「本件處理意見，係作為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理委員會審理案件之資料，並非確定之結果，台端如

有其他理由或意見，請於文到七日內，以書面陳述意見並檢附相關資料，

逕送臺北市政府地政處（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北區）辦理」。  
十二、  登記損害賠償事件涉及民事、刑事或行政爭訟之法律關係者，於其程序確

定前，地賠會得決定停止審議，並通知請求權人；續開時亦同。  
十三、地賠會審議決定無賠償責任者，該地政事務所應以書面詳為敘明拒絕賠償

理由函復請求權人，同時應於說明欄內敘明：「台端如不服拒絕賠償之決

定，得依土地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向地方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副

知本處。  
十四、地賠會審議決定地政事務所有賠償責任者，該所應依地賠會之決議，與請

求權人進行協議。  
該地政事務所除應速為決定協議期日及處所外，並應即製作通知書，至遲

於協議期日五日前送達於請求權人及有關人員。  
十五、  地政事務所進行協議時，得請具有法學專長之人士提供法律意見。  
十六、  協議成立時，應依規定作成協議紀錄（附格式三），並留存一份；開始協

議之日起逾六十日協議不成立者，應依請求權人之申請，發給協議不成立

證明書（附格式四）。  
十七、  登記損害賠償總額在新臺幣三十萬元（含）以下者，地政事務所得逕行決

定；賠償總額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至一百萬元（含）以下者，應簽報本處



 7

決定；賠償總額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者，應層報市長核定。  
十八、  地政事務所進行協議時，如協議成立之賠償金額須簽報市長或本處核定者

，應於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事件協議紀錄協議事項內敘明：「本協議紀

錄須俟本所依規定程序，簽請市長（或地政處處長）核定後，協議始生效

力。」  
十九、  登記損害賠償事件經協議成立、訴訟上和解成立或判決確定後，地政事務

所應即填製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金請撥書二份（附格式五），並附協議

書二份或判決書、和解筆錄及收據（附格式六）等有關文件一份，送本處

辦理。  
本處於收到前項書件後，應開立市庫支票或以存帳方式付予請求權人。  

二十、  請求損害賠償之訴訟案件，由各該地政事務所主辦。  
二十一、  關於登記損害賠償事件依土地法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向所屬人員請求

償還之範圍、程序、償還金額之計算方式等，由本處定之。  
二十二、  地賠會所需經費，由本處編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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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書 

 

請求權人 ○○○ 

性別：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 (居) 所： 

代理人 ○○○ 

性別：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 (居) 所： 

請求之事項 

請求賠償請求權人新臺幣          元 

事實及理由 

一．．．．．．．． 

二．．．．．．．． 

三．．．．．．．． 

證據： 

    此致 

臺北市○○地政事務所 

              請求權人        印 

              代 理 人        印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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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說明：  

一、「請求權人」如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應記載其名稱及主事務所或營業所

，例如：「請求權人○○有限公司 設  ○○市○○區○○路○○號

○○樓」。 

二、「請求權人」如為法人或其他團體、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時

，並應記載其代表人或法定代理人之性別、出生年月日、出生地、身分

證統一編號、職業及住(居) 所，其方式如左： 

「代表人 (或法定代理人) ○○○．．．．．．．．．．」 

即「請求權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記載該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或管

理人、經理人及其他依法令得為協議行為之代理人：「請求權人」如為

無行為能力人 (如未滿7歲之未成年人或禁治產人) 或限制行為能力人 

(如滿 7 歲以上之未成年人) 者，記載該禁治產人之監護人或該未成年

人之父、母、委託監護人、遺囑指定監護人或法定監護人等。 

三、「請求權人」如為華僑時，「身分證統一編號」欄改為記載「護照」或「出

入境證」或「居留證」字號，「住 (居) 所」欄則詳細記載「國內住址」

及「僑居地住址」2 項。「請求權人」如為外國人時，除增加記載其「原

國籍」一項外，「身分證統一編號」欄並改為記載「外國護照」或「入

境證」或「外僑居留證」字號，「住 (居) 所」欄則詳細記載「國內」

及「國外」之住、居所 2項。 

四、「請求權人」 (或代理人) 得委任他人為代理人，與賠償義務之地政事

務所進行協議。「請求權人」 (代表人或法定代理人) 委任 1 人為其代

理人時，記載為「代理人○○○」；數人同時委任 1 人為其代理人時，

記載為「共同代理人○○○」。又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有多數請求權人者

，得委任其中 1人或數人為代理人，與賠償義務之地政事務所進行協議

。如委任其中 1人或數人為其代理人時，記載為「請求權人兼右○人之

代理人○○○」。此外，於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有多數請求權人之情形，

如其中 1人同時為另 1 人或數人之法定代理人時，記載為「請求權人兼

右○人之法定代理人○○○」。 

五、「請求權人」、「代理人」蓋印欄與「請求權人」、「代理人」欄之記載格

式宜一致。 

六、請求權人之電話號碼，宜一併記載，以方便接洽與連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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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委 任 書 

地 政 機 關 賠 償 協 議 事 件 委 任 書

姓 名

或 名 稱

性 

別 

出 生

年 月 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職

業

住 居 所 事 務 所

或 營 業 所

委任人       

受任人       

為委任人依土地法第六十八條規定請求臺北市    地政事務所

損害賠償事件，茲委任受任人為代理人，就本事件有為一切協議行為之

權，並有 (但無) 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撤回損害賠償之請求、領取損

害賠償金或選任代理人之特別代理權。 

 

  此致 

臺北市     地政事務所 

委任人 ○ ○ ○ 印

受任人 ○ ○ ○ 印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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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說明： 

一、「委任人」即為請求權人，其記載方式與 (格式一) 地政機關登記損害

賠償請求書「請求權人」欄之記載同；「受任人」即為代理人，其記載

方式與 (格式一) 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書「代理人」欄之記載同

。 (請參閱 (格式一) 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書填寫說明一至四) 

二、「委任人」及「受任人」之電話號碼，宜一併記載，以方便接洽與連絡

。 

三、委任代理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切協議行為之權，但拋棄損害賠償

請求權、撤回損害賠償之請求、領取損害賠償金或選任代理人，非受特

別委任，不得為之。對於代理權加以限制者，應於委任書記明之。如受

任人就上開事項受委任人之特別委任者，即逕記載「並有拋棄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特別代理權」，或將「並有」下之括弧及文字「 (但無) 」

劃去，並於劃去處加蓋委任人之印章；未受特別委任者，則逕記載「但

無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代理權」，或將「並有」之文字劃

去，俾資明確，並免生爭議。 

四、本項委任書應於最初為協議行為時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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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三) 

臺北市  地政事務所受理土地法第六十八條規定 

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事件協議紀錄 

 

請求權人 ○○○ 

性別：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 (居) 所： 

 

代理人 ○○○ 

性別：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 (居) 所： 

 

  請求權人依土地法第六十八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

民國  年  月  日  午  時；在      協議，出

席人員如下： 

請求權人 ○○○ 

代 理 人 ○○○ 

臺北市    地政事務所 代表人 ○○○ 

具有法學專長之人員 ○○○ 

紀  錄 ○○○ 

協議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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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協議結果：．．．．．． 

出 席 人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紀   錄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填寫說明： 

關於請求權人及其委任代理人之記載方式，請參閱(格式一)地政機關登

記損害賠償請求書之填寫說明一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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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四) 

臺北市   地政事務所受理土地法第六十八條規定 

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事件協議不成立證明書 

 

 

請求權人    於  年  月  日向本所請求損害賠

償事件 (   年   字   號），經協議未能成立。 特此證

明。 

 

 

臺北市   地政事務所（代表人 ○ ○ ○） 

機關 

印信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記： 

本件協議未能成立，依土地法第七十一條規定，請求權人得依法向地方

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請留意國家賠償法第八條有關請求權時效期間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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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 

發文    字    號 

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金請撥書 

 

一、賠償義務機關名稱：            

地址： 

二、請求權人姓名：       電話號碼： 

住址： 

三、賠償事由：                

四、賠償依據： 

五、賠償金額：新臺幣（數額大寫） 

六、附件：（判決書、和解、憑證或協議書） 

 

 

賠償義務機關首長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機關 

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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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六） 

收  據 

 

茲收到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受理土地法第六十八條地政機關登記

損害賠償事件，貴處給付賠償金額新臺幣      無訛。 

此  致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公 鑒 

 

 

具領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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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認可長榮大學辦理「地政士專業訓練」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台北市地政士公會等  
96.6.1 北市地三字第 096038263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6 年 5 月 2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5910 號函副本辦

理，隨文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

令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長榮大學  

96.5.28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5910 號  
主 旨：貴校重新申請認可辦理「地政士專業訓練」乙案，經核與「地政士專業

訓練機關（構）學校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理

，請查照。  
說 明：  

一、  復貴校 96 年 5 月 9 日長大推字第 0965030067 號函。  
二、  貴校原申請辦理地政士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前經本部以 93 年 5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007110 號函核准在案，本次實施計畫書核准期

限自 96 年 5 月 19 日起 3 年。  
三、  本案聘請師資人員之資格與條件，請確實依「地政士專業訓練機關（構）

學校團體認可辦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辦理；另實際開課時，請切實遵

守「每位師資人員每班不得講授超過二門課程」之規定。  
四、  貴校開辦本訓練時，請於每期開課 2 週前將開課日期及課程表函送本部

，以便將訓練資訊登錄於本部地政司網站。  
五、  檢送新臺幣 1 千元收據乙張。  

 

修正本處原訂頒之「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鑑界複丈申請須

知」等 13 類測量申請須知，並自即日起施行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6.6.12 北市地一字第 09631388300 號  

說 明：  
一、  依本處 96 年 6 月 4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631374900 號函續辦。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議會（依本府 88 年 7 月 26 日府法秘字第 8805205800

號函轉貴會 88 年 7 月 20 日議法字第 2261 號函辦理）、本府秘書處（請

刊登市府公報）、本府法規委員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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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編號：２－１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鑑界複丈申請須知 
一、說明：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或土地承租人為了解土地界址所在，或因建造行為需要

，得申請土地界址之複丈。 
二、申請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管理人。 
（三）土地管理機關。 
（四）承租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管理人。 
（五）繼承人、遺囑執行人。 
（六）因法院拍賣、判決確定、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立而取得土地權利之權利人。 
（七）建造執照起造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管理人。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土地複丈申請
書（或土地複
丈及標示變更
登記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址：
www.land.taipei.go
v.tw/ ）下載申請書表
使用或向地政事務所
服務臺免費索取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 207 條 

 

2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本國自然人
檢 附 戶 籍
謄 本 或 身
分 證 影 本
或 戶 口 名
簿影本 

（2）法人檢附法
人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及
其 代 表 人
資格證明 

（3）華僑檢附華
僑 身 分 證
明書 

（4）外國人檢附
護照影本 

（5）香港、澳門
居 民 檢 附
護 照 或 香
港、澳門永
久 居 留 資
格 證 件 影
本 

（6）大陸地區人
民 檢 附 經

 
 
（1）戶籍謄本向戶政

事務所申請，身
分證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自行影
印 

（2）法人向主管機關
或其登記機關申
請 

（3）華僑向僑務委員
會或僑居地使領
館申請 

（4）護照影本自行影
印 

（5）香港、澳門永久
居留資格證件影
本自行影印 

（6）大陸地區人民身
分證明文件向財
團法人海峽交流
基金會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
產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理
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
自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
權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人
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
與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負
法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公
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抄
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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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政 院 設
立 或 指 定
機 構 或 委
託 民 間 團
體 驗 證 之
身 分 證 明
文件 

3 委託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5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
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複丈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

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申請人應自備或向地政事務所購買土地界標。 
４、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 

５、複丈完竣後應核發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
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
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複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攜帶身分證明及土

地界標，準時到場，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當場埋設土地界標，並在土地複
丈圖上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複丈日期、時間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者，視為放棄複丈之
申請，已繳納複丈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丈時所附委託書
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複丈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土地複丈成果圖：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

，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土地複丈成果圖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複丈規費：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公頃以 1公頃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超過 1公頃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頃以半公頃計，超過 10 公
頃者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土地複丈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複丈日期 3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申請再鑑界，經查明第一次複丈確有錯誤。 
（三）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四）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三）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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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２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分割複丈申請須知 
一、說明：1筆土地分割登記為 2筆或 2筆以上時，得申請土地分割複丈。申請土地分割複

丈，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土地標示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
土地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管理人。 
（三）土地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土地複丈申請書
及土地登記申請
書（或土地複丈
及標示變更登記
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
政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
政事務所服務臺免
費索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207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請土地
登記時，委託人及代理人均應
於申請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委託人切結「本人未給付報
酬予代理人，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及代理人切結
「本人並非以代理申請土地
登記為業，且未收取報酬，如
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分別簽
章。 

2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 本國自然人
檢附戶籍謄
本或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法
人登記證明
文件及其代
表人資格證
明 

（3） 華僑檢附華
僑身分證明
書 

（4） 外國人檢附
護照影本 

（5） 香港、澳門居
民檢附護照
或香港、澳門
永久居留資
格證件影本 

（6） 大陸地區人
民檢附經行
政院設立或
指定機構或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
產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理
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
自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
權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人
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
與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負
法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公
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抄
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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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民間團
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 

3 建造執照或使用
執照影本 

臺北市建築管理處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申請建築基地分割者檢附。 

4 法定空地分割證
明 

臺北市建築管理處 內政部「建築基
地法定空地分
割辦法」第 5條

分割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時檢
附。 

5 法院判決書及判
決確定證明書或
依法與法院確定
判決有同一效力
之證明文件 

自行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1 法院判決確定者需檢附。 
2 法院判決不得上訴或經最
高法院判決者免附判決確
定證明書。 

6 土地所有權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7 他項權利位置圖 地政事務所 土地登記規則
第 87 條 

一宗土地之部分已設定地上
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者
檢附，但設定時已有位置圖且
不涉及權利位置變更者，得免
附。 

8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第 20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
註者免附。 

9 本市不動產糾紛
調處紀錄表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第 6項

2 直 轄 市 縣
（市）不動產
糾紛調處委
員會設置及
調處辦法第
19 條 

經本市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
會調處者。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複丈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

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申請建物基地分割，涉及基地號變更者，應同時申請基地
號變更登記。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申請人應自備或向地政事務所購買土地界標。 
４、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 

５、分割登記完竣後之各筆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
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
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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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複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攜帶身分證明及土

地界標，準時到場會同辦理及埋設土地界標，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土地
複丈圖及地籍調查表上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複丈日期、時間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者，視為放棄複丈之
申請，已繳納複丈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丈時所附委託書
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複丈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土地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

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分割後各筆土地所有權狀及應
發還之文件。 

五、複丈規費： 
（一）按分割後筆數計算，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 公頃以 1 公頃計，每單位

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超過 1 公頃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頃以半
公頃計，超過 10 公頃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二）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分割點界址者，得檢附分割位置圖說，加繳土
地複丈費之半數。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土地複丈費： 
（一）申請人在複丈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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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３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合併複丈申請須知 
一、說明：同一地段、地界相連及使用性質相同之數筆土地合併登記為 1 筆時，得申請土

地合併複丈。申請土地合併複丈，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土地
標示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土地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管理人。 
（三）土地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土地複丈申請
書及土地登記
申請書（或土地
複丈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
政府地政處網站
（網址：www.land.
taipei.gov.tw/ ）
下載申請書表使用
或向地政事務所服
務臺免費索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207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請土地登
記時，委託人及代理人均應於申
請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委託人
切結「本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人
，如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及代理人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收取報
酬，如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
任」，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分別
簽章。 

2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 本國自然人
檢附戶籍謄
本或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法
人登記證明
文件及其代
表人資格證
明 

（3） 華僑檢附華
僑身分證明
書 

（4） 外國人檢附
護照影本 

（5） 香港、澳門
居民檢附護
照或香港、
澳門永久居
留資格證件
影本 

（6） 大陸地區人
民檢附經行
政院設立或
指定機構或

 
 
（1） 戶籍謄本向

戶政事務所
申請，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自
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
機關或其登
記機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
委員會或僑
居地使領館
申請 

（4） 護照影本自
行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
證件影本自
行影印 

（6） 大陸地區人
民身分證明
文件向財團
法人海峽交
流基金會申
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
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自
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權
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與
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負法律
責任」字樣並蓋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處
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公司
設立（變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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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民間團
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 

3 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
展局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1 有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者免
附。 

2 地政事務所能以電腦處理達

成查詢者免附。 

4 法院判決書及
判決確定證明
書或依法與法
院確定判決有
同一效力之證
明文件 

自行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1 法院判決確定者需檢附。 
2 法院判決不得上訴或經最高
法院判決者免附判決確定證
明書。 

5 土地所有權人
與抵押權人協
議書 

自行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
第 88 條 

1 有抵押權者檢附。 
2 未涉及扺押權之權利範圍變
更者，得免附。 

6 全體所有權人
協議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24 條 

所有權人不同之土地合併時檢
附。 

7 典權人或耕作
權人同意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24 條 

有典權或耕作權者檢附。 

8 土地所有權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9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第 20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註
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複丈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

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申請建物基地合併，涉及基地號變更者，應同時申請基地
號變更登記。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
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合併登記完竣後之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
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
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領取土地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
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合併後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
之文件。 

五、複丈規費：免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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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４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地目變更申請須知 
一、說明：土地所有權人得就其所有土地因合法變更使用申請地目變更。申請地目變更，應

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土地標示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土地所有
權狀。 

二、申請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管理人。 
（三）土地管理機關。 
（四）繼承人、遺囑執行人。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地目變更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
政府地政處網站
（網址：www.land.
taipei.gov.tw/ ）
下載申請書表使用
或向地政事務所服
務臺免費索取 

臺北市地目變更
作業注意事項第
8點 

 

2 土地登記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
政府地政處網站
（網址：www.land.
taipei.gov.tw/ ）
下載申請書表使用
或向地政事務所服
務臺免費索取 

1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2 臺北市地目變
更作業注意事
項第 8點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請土地登
記時，委託人及代理人均應於申
請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並由委
託人及代理人分別簽章，委託人
切結「本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人
，如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及代理人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收取報
酬，如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
任」。 

3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 本 國 自 然
人 檢 附 戶
籍 謄 本 或
身 分 證 影
本 或 戶 口
名簿影本 

（2） 法 人 檢 附
法 人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及 其 代 表
人 資 格 證
明 

（3） 華 僑 檢 附
華 僑 身 分
證明書 

（4） 外 國 人 檢
附 護 照 影

 
 
（1） 戶籍謄本向

戶政事務所
申請，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自
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
機關或其登
記機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
委員會或僑
居地使領館
申請 

（4） 護照影本自
行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40 條、
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
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自
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權
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與
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負法律
責任」字樣並蓋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處
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公司
設立（變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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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5） 香港、澳門

居 民 檢 附
護 照 或 香
港、澳門永
久 居 留 資
格 證 件 影
本 

（6） 大 陸 地 區
人 民 檢 附
經 行 政 院
設 立 或 指
定 機 構 或
委 託 民 間
團 體 驗 證
之 身 分 證
明文件 

證件影本自
行影印 

（6） 大陸地區人
民身分證明
文件向財團
法人海峽交
流基金會申
請驗證 

4 建造執照或使
用執照及設計
圖或竣工平面
圖 

臺北市建築管理處 1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2 辦理地目變更
注意事項第 2
點 

1 基地內有照建物，至少建築第
1 層或最底層樓頂板時，尚未
辦理登記，土地由非「建」地
目變更為「建」地目時檢附。

2 以部分土地作為建築基地者
，應檢附設計圖或竣工平面圖
。 

5 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
展局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地政事務所能以電腦處理達成

查詢者免附。 

6 其他主管機關
之證明 

自行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其他因法令得為變更地目者檢
附。 

7 土地所有權狀 自行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8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37條
之 1 

2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5 條 

3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註
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地目變更應填具地目變更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

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件

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地目變更登記完竣後之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
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勘查：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複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時到場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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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申請人未依排定複丈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複丈之主張，已繳
納勘查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丈時所附委託書已
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三）領取土地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理
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勘查規費：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 公頃以 1 公頃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超過 1 公頃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頃以半公頃計，超過 10 公
頃者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土地複丈費： 
（一）申請人在複丈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申請人於 5 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
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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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５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他項權利位置測量申請須知 
一、說明：土地之部分擬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者，得申請土地他項權利位

置測量。 
二、申請人：由各該權利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申請測量。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土地複丈申請
書（或土地複丈
及標示變更登
記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 207 條 

 

2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 本國自然人
檢附戶籍謄
本或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法
人登記證明
文件及其代
表人資格證
明 

（3） 華僑檢附華
僑身分證明
書 

（4） 外國人檢附
護照影本 

（5） 香港、澳門
居民檢附護
照或香港、
澳門永久居
留資格證件
影本 

（6） 大陸地區人
民檢附經行
政院設立或
指定機構或
委託民間團
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40 條、
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
產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
理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
自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
權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
人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
與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
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
公司設立（變更）登記表
或抄錄本。 

3 他項權利設定
契約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07 條 

 

4 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
局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07 條 

地政事務所能以電腦處理達
成查詢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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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託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05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
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複丈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

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 

４、複丈完竣後應核發之他項權利位置圖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
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
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複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攜帶身分證明，準

時到場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複丈日期或時間到場者，視為放棄複丈之申請，已繳納複丈規費

，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丈時所附委託書

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複丈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他項權利位置圖：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
，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他項權利位置圖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複丈規費：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公頃以 1公頃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超過 1公頃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頃以半公頃計，超過 10 公
頃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土地複丈費： 
（一）申請人在複丈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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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６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界址調整複丈申請須知 
一、說明：同一地段、地界相連及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規定，得申請土地界址調整測量。申請土地界址調整測量，應同時填具土地登
記申請書，檢附有關權利證明文件，一併申請土地標示變更登記。 

二、申請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管理人。 
（三）土地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土地複丈申請書
及土地登記申請
書（或土地複丈及
標示變更登記申
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
市政府地政處網
站（網址：www.la
nd.taipei.gov.t
w/ ）下載申請書
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
費索取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 207 條 

2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請土地
登記時，委託人及代理人均
應於申請書備註欄內簽註切
結，委託人切結「本人未給
付報酬予代理人，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及代
理人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收
取報酬，如有虛偽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並由委託人及
代理人分別簽章。 

2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
件： 

（1） 本國自然人檢
附戶籍謄本或
身分證影本或
戶口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法人
登記證明文件
及其代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附華僑
身分證明書 

（4） 外國人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門居
民檢附護照或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 

（6） 大陸地區人民
檢附經行政院
設立或指定機
構或委託民間
團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 

 
 
（1） 戶籍謄本向

戶政事務所
申請，身分
證影本或戶
口名簿影本
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
機關或其登
記機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
委員會或僑
居地使領館
申請 

（4） 護照影本自
行影印 

（5） 香港、澳門
永久居留資
格證件影本
自行影印 

（6） 大陸地區人
民身分證明
文件向財團
法人海峽交
流基金會申
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40 條、
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
產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
理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
自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
權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
人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
與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
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
公司設立（變更）登記表
或抄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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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所有權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07 條 

 

4 土地界址調整協
議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07 條 

 

5 他項權利人同意
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25 條 

有他項權利設定者檢附。 

6 土地使用分區證
明書 

臺北市政府都市
發展局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07 條 

地政事務所能以電腦處理達
成查詢者免附。 

7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
之 1 

2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5 條 

3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
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複丈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

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申請人應自備或向地政事務所購買土地界標。 
４、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 

５、界址調整登記完竣後之各筆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
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
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事先埋設土地界標，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複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

，攜帶身分證明及土地界標，準時到場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當
場埋設土地界標，並在土地複丈圖及地籍調查表上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複丈日期、時間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者，視為放棄複丈之
申請，已繳納複丈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丈時所附委託書
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複丈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土地所有權狀：複丈結果涉及原有標示變更者，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

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
取調整後之各筆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複丈規費： 
（一）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 公頃以 1 公頃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

，超過 1公頃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頃以半公頃計，超過 10 公頃
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二）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調整後界址者，加繳土地複丈費之半數。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土地複丈費： 
（一）申請人在複丈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32

編號：２－７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第一次測量申請須知 
一、說明：新建、增建或舊有合法建物在建立產權前，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請
書（或建物測
量及標示變更
登記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 279 條 

 

2 土地登記申請
書及登記清冊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80 條 

2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1 測量及登記同時申請者檢附
。 

2 登記清冊得以建物測量成果
圖替代，共用部分除外。 

3 同一建物之權利人為 2 人以
上者，應檢附登記清冊並註
明權利範圍。 

4 區分建物申請人應於申請書
備註欄記明基地權利種類及
範圍。 

5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請土地
登記時，委託人及代理人均
應於申請書備註欄內簽註切
結，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分
別簽章，委託人切結「本人
未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有
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及代理人切結「本人並非以
代理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
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 

3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 本國自然
人檢附戶
籍謄本或
身分證影
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
法人登記
證明文件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40 條、
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
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理人
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自
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權
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人及
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與
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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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代表
人資格證
明 

（3） 華僑檢附
華僑身分
證明書 

（4） 外國人檢
附護照影
本 

（5） 香港、澳門
居民檢附
護照或香
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
格證件影
本 

（6） 大陸地區
人民檢附
經行政院
設立或指
定機構或
委託民間
團體驗證
之身分證
明文件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處
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公
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抄
錄本。 

4 合法建物證明
文件： 
建物使用執照
暨附圖或依法
得免發使用執
照之證件或建
造執照或其他
有關證明文件 

1 建造執照或使用執
照暨附圖或依法得
免發使用執照之證
件向臺北市建築管
理處申請。 

2 其他有關文件向其
他相關機關申請。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79 條 

2 土地登記規則
第 79 條 

1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
，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
管建築機關或區公所之證明
文件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關
該建物之下列文件之一： 

（1） 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
謄本。 

（2） 門牌編釘證明。 
（3） 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

證明。 
（4） 繳納水費憑證。 
（5） 繳納電費憑證。 
（6） 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

物完工證明書。 
（7） 地形圖、都市計畫現況

圖、都市計畫禁建圖、航
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
圖。 

（8）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2 實施建築管理後之建物應檢
附使用執照，惟其在民國 57
年 6 月 6 日前竣工之建物得
憑營造執照或建築執照，申
請建物第一次測量。 

5 全體起造人分 自行檢附 1 地籍測量實施 區分所有建物，依其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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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協議書 規則第 279 條 
2 土地登記規則
第 79 條 

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利範圍及
位置者檢附。 

6 移轉契約或其
他證明文件 

自行檢附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79 條 

2 土地登記規則
第 79 條 

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檢附。 

7 使用基地之證
明文件 

自行檢附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79 條 

2 土地登記規則
第 79 條 

1 建物與基地為同一人所有或
建物有使用執照者免附。 

2 實施建築管理前之建物與該
建物所占之基地非屬同一人
所有且未設定地上權或典權
者，應附基地租賃契約書或
基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及其印
鑑證明、身分證明文件。 

8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條
之 1 

2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註
者免附。 

9 門牌證明或所
在地址證明 

戶政事務所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84 條 

2 土地登記規則
第 82 條 

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
突出物，其非屬共用部分申請
單獨編列建號，辦理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者檢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測量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測量及登記同時申請尚須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及

登記清冊），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 1 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如 1 棟建物跨越 2
個以上不同地政事務所轄區者，由該建物門牌所在地所屬之地政事務所辦理。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件
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測量完竣後應核發之建物測量成果圖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
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時到場會同辦理，

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圖及建物測量成果圖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之主張，已繳

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量時所附委託書已

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測量成果圖：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
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測量成果圖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測量規費： 
（一）建物位置圖測量費： 
１、以整棟建物為 1測量單位，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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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同棟其他區分所有建物可調原勘測位置圖轉繪者，每一區分所有建物收轉繪費新臺
幣 200 元整。 

（二）建物平面圖測量費： 
１、以每建號每 50 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不足 50 平方公尺以 50 平方公尺計，每單位

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 
２、樓房應分層計算。 
３、區分所有建物依其區分所有範圍分別計算。 

（三）建物平面圖轉繪費：每建號新臺幣 200 元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測量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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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８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分割測量申請須知 
一、說明：已登記之 1 棟建物區分為數個建物，各部分獨立所有權為目的，得申請建物分

割測量。申請建物分割測量，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建物標示
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建物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請
書及土地登記
申請書（或建
物測量及標示
變更登記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 288 條 

2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5 條

3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請土地
登記時，委託人及代理人均應
於申請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委託人切結「本人未給付報
酬予代理人，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及代理人切結
「本人並非以代理申請土地
登記為業，且未收取報酬，如
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分別簽
章。 

2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 本國自然
人檢附戶
籍謄本或
身分證影
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
法人登記
證明文件
及其代表
人資格證
明 

（3） 華僑檢附
華僑身分
證明書 

（4） 外國人檢
附護照影
本 

（5） 香港、澳門
居民檢附
護照或香
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
格證件影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40 條、
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
產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理
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
自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
權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人
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
與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負
法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公
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抄
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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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6） 大陸地區

人民檢附
經行政院
設立或指
定機構或
委託民間
團體驗證
之身分證
明文件 

3 分割位置圖說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88 條 

 

4 門牌證明 戶政事務所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88 條 

 

5 建物所有權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88 條 

 

6 法院判決書及
判決確定證明
書或依法與法
院確定判決有
同一效力之證
明文件 

自行檢附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88 條

2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1 法院判決確定者需檢附。 
2 法院判決不得上訴或經最
高法院判決者免附判決確
定證明書。 

7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
註者免附。 

8 本市不動產糾
紛調處紀錄表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第 6項

2 直轄市縣（市）
不動產糾紛調
處委員會設置
及調處辦法第
19 條 

經本市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
會調處者。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測量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

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 

４、登記完竣之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
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
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時到場會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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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之主張，已

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量時所附委託書

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
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 

五、測量規費：按分割後建物計算，以每建號每 50 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不足 50 平方公
尺以 50 平方公尺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測量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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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９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合併測量申請須知 
一、說明：位置相連、構造相同及同一使用之數個已登記建物合併為 1個建物時，得申請

建物合併測量。申請建物合併測量，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建
物標示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建物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請
書及土地登記
申請書（或建物
測量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 290 條 

2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5 條

3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請土
地登記時，委託人及代理人
均應於申請書備註欄內簽
註切結，委託人切結「本人
未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有
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及代理人切結「本人並非以
代理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
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並由委
託人及代理人分別簽章。 

2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 本國自然人
檢附戶籍謄
本或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法
人登記證明
文件及其代
表人資格證
明 

（3） 華僑檢附華
僑身分證明
書 

（4） 外國人檢附
護照影本 

（5） 香港、澳門
居民檢附護
照或香港、
澳門永久居
留資格證件
影本 

（6） 大陸地區人
民檢附經行
政院設立或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40 條、
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
治產人者，須另檢附法定
代理人或監護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
人自行切結國外地址之
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
授權書辦理者，須檢附授
權人及被授權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
本與正本相符，如有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字樣並蓋
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
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
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
公司設立（變更）登記表
或抄錄本。 



 40

指定機構或
委託民間團
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 

3 合併位置圖說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90 條 

 

4 建物所有權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90 條 

 

5 全體所有權人
協議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 290 條 

1 所有權人不同時檢附。 
2 除另有協議外，應以合併
前各該棟建物面積與各
棟建物面積之和之比計
算。 

6 建物所有權人
與抵押權人協
議書 

自行檢附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0 條

2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設有抵押權時檢附。 

7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
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
填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測量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

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
駁回。 

４、登記完竣之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
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
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時到場會同辦理

，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之主張，已

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量時所附委託書

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
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 

五、測量規費：按合併前建號計算，以每建號每 50 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不足 50 平方公
尺以 50 平方公尺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41

（一）申請人在測量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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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１０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滅失勘測申請須知 
一、說明：已登記之建物因全部或部分滅失，得申請建物滅失勘測。申請建物滅失勘測，

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建物消滅登記，如為部分滅失，登記完
畢發給建物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四）土地所有權人或其他權利人代位申請。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請書
及土地登記申請
書（或建物測量及
標示變更登記申
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
市政府地政處網
站（網址：www.la
nd.taipei.gov.t
w/ ）下載申請書
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
費索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第 292
條 

2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第 29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1 建物所有權人未於規定期
限（建物滅失事實發生之日
起 1個月）內申請，得由土
地所有權人或其他權利人
代位申請。 

2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請土
地登記時，委託人及代理人
均應於申請書備註欄內簽
註切結，委託人切結「本人
未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有
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及代理人切結「本人並非以
代理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
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並由委
託人及代理人分別簽章。 

2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
件： 

（1） 本國自然人檢
附戶籍謄本或
身分證影本或
戶口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法人
登記證明文件
及其代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附華僑
身分證明書 

（4） 外國人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門居
民檢附護照或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 

（6） 大陸地區人民

 
 
（1） 戶籍謄本向

戶政事務所
申請，身分
證影本或戶
口名簿影本
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
機關或其登
記機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
委員會或僑
居地使領館
申請 

（4） 護照影本自
行影印 

（5） 香港、澳門
永久居留資
格證件影本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
產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理
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
自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
權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人
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
與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負
法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公
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抄
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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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經行政院
設立或指定機
構或委託民間
團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 

自行影印 
（6） 大陸地區人

民身分證明
文件向財團
法人海峽交
流基金會申
請驗證 

3 建物所有權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2 條 

代位申請者免附。 

4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
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勘測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

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 

４、登記完竣之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
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
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時到場會同辦理

，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之主張，已

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量時所附委託書

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
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 

五、測量規費： 
（一）全部滅失：不論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 
（二）部分滅失：按未滅失建物之面積計算，以每建號每 50 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不足

50 平方公尺以 50 平方公尺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測量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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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１１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未登記建物基地號及門牌號勘查申請須
知 
一、說明：未登記建物為申辦自用住宅優惠稅率需要，得申請該建物之基地號及門牌號勘

查或勘測建物位置。 
二、申請人：土地所有權人。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請
書（或建物測量
及標示變更登
記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第 292
條 

2 辦理土地複
丈與建物測
量補充規定
第 25 點 

 

2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 本國自然人
檢附戶籍謄
本或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法
人登記證明
文件及其代
表人資格證
明 

（3） 華僑檢附華
僑身分證明
書 

（4） 外國人檢附
護照影本 

（5） 香港、澳門
居民檢附護
照或香港、
澳門永久居
留資格證件
影本 

（6） 大陸地區人
民檢附經行
政院設立或
指定機構或
委託民間團
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
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理人
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自
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權
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人及
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與
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處
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公
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抄
錄本。 

3 委託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61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註
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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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勘查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

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 

４、測量完竣後應核發之建物測量成果圖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
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
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時到場會同辦理

，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之主張，已

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量時所附委託書

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測量成果圖： 
１、無需測繪建物位置者，當場核發。 
２、需測繪建物位置者，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

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測量成果圖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測量規費： 
（一）無須測繪建物位置者，不論面積大小，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 
（二）須測繪建物位置者，以整棟建物為 1測量單位，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測量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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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１２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基地號勘查申請須知 
一、說明：已登記建物因建物基地號變更無法確認，得申請建物基地號勘查。申請建物基

地號勘查，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標示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
給建物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四）基地所有權人代位申請。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請
書及土地登記
申請書（或建物
測量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292條

2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295條

3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請土地登
記時，委託人及代理人均應於
申請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委
託人切結「本人未給付報酬予
代理人，如有虛偽不實，願負
法律責任」及代理人切結「本
人並非以代理申請土地登記為
業，且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並由委
託人及代理人分別簽章。 

2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 本國自然人
檢附戶籍謄
本或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法
人登記證明
文件及其代
表人資格證
明 

（3） 華僑檢附華
僑身分證明
書 

（4） 外國人檢附
護照影本 

（5） 香港、澳門
居民檢附護
照或香港、
澳門永久居
留資格證件
影本 

（6） 大陸地區人
民檢附經行
政院設立或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
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理人
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自
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權
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人及
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與
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處
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公
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抄
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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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機構或
委託民間團
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 

3 建物所有權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2 條 

代位申請者免附。 

4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註
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勘測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

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 

４、登記完竣後之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
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
，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時到場會同辦理

，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之主張，已

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量時所附委託書

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
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 

五、測量規費：建物不論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測量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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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１３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門牌號勘查申請須知 
一、說明：已登記建物因建物門牌號變更無法確認，得申請建物門牌號勘查。申請建物門

牌號勘查，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標示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
給建物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請
書及土地登記
申請書（或建物
測量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292條

2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第 29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請土地登
記時，委託人及代理人均應於
申請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委
託人切結「本人未給付報酬予
代理人，如有虛偽不實，願負
法律責任」及代理人切結「本
人並非以代理申請土地登記為
業，且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並由委
託人及代理人分別簽章。 

2 登記清冊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第 295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3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 

（1） 本國自然人
檢附戶籍謄
本或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法
人登記證明
文件及其代
表人資格證
明 

（3） 華僑檢附華
僑身分證明
書 

（4） 外國人檢附
護照影本 

（5） 香港、澳門
居民檢附護
照或香港、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
人者，須另檢附法定代理人
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申請人自
行切結國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授權
書辦理者，須檢附授權人及
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本影本與
正本相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處
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提出公
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抄
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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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永久居
留資格證件
影本 

（6） 大陸地區人
民檢附經行
政院設立或
指定機構或
委託民間團
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4 建物所有權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2 條 

 

5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欄經填註
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勘測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並檢附前列文件

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護照）供收

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件收據。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 

４、登記完竣後之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
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
，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時到場會同辦理

，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之主張，已

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量時所附委託書

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
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 

五、測量規費：建物不論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測量前以書面撤回申請。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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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編號：２－１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鑑界複丈申請須知 
一、說明：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或土地承租人為了解土地界址所在，或作為

他機關證明之用因建造行為需要，得申請土地界址之複丈。 
二、申請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管理人。 
（三）土地管理機關。 
（四）承租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管理人。 
（五）繼承人、遺囑執行人。 
（六）因法院拍賣、判決確定、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立而取得土地權利之權

利人。 
（七）建造執照起造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管理人。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參依地籍測

量實施規則

第 205 條之

規定，酌作

文字修正。

1 土地複丈申
請書（或土
地複丈及標
示變更登記
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 207 條 

 

2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國自
然人檢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影本或
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1. 依內政部
96年 5月
15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
48號函增
列「土地
複丈及標
示變更登
記 申 請
書」。 

2.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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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3 委託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5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複丈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

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申請人應自備或向地政事務所購買土地界標。 
４、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５、複丈完竣後應核發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
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
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或領丈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

，攜帶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或身分證明及土地界標，準時到場，並於
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當場埋設土地界標，並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
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者，
視為放棄複丈之申請，已繳納複丈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丈時
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複丈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土地複丈成果圖：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四、（一）
2 後段文
字非申請
人應辦事
項，爰以
刪除。 

3. 參依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11 條用
語，修正
測量日期
為複丈日
期。 

4.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11 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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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土地複丈成果圖及
應發還之文件。 

五、複丈規費：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 公頃以 1 公頃計，每單位以
新臺幣 4,000 元計收，超過 1 公頃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
頃以半公頃計，超過 10 公頃者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土地複丈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複丈日期 3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申請再鑑界，經查明第一次複丈確有錯誤者。 
（三）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四）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三）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第 215 條
之修正，
刪除攜帶
土地複丈
定期通知
書之規定
，並修正
指界為會
同辦理。
另查現行
法令及申
請書表均
無「領丈」
之用語，
為免困惑
，爰予刪
除。。 

5.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增訂
第 211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14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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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２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分割複丈申請須知 
一、說明：1 筆土地分割登記為 2 筆或 2 筆以上時，得申請土地分割複丈。申

請土地分割複丈，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土地標示
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土地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管理人。 
（三）土地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為使語意清

楚，酌作文字

修正。 

1 土地複丈申
請書及土地
登記申請書
（或土地複
丈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 207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委託人切結「本人未
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
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
責任」及代理人切結
「本人並非以代理申
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
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
實，願負法律責任」，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 

2 土地登記申
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 ：
www.land.taipei.go
v.tw/ ）下載申請書
表使用或向地政事務
所服務臺免費索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07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1 涉及基地號變更者
須同時申請基地號
變更登記。 

2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
申請土地登記時，委
託人及代理人均應
於申請書備註欄內
簽註切結，並由委託
人及代理人分別簽
章及記明委託時間
，委託人切結「本人
未給付報酬予代理
人，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及代
理人切結「本人並非
以代理申請土地登
記為業，且未收取報
酬，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 

2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國自
然人檢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1. 依內政部
96 年 5 月
15 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4
8 號函增列
「土地複
丈及標示
變更登記
申請書」，
由申請人
擇一提出
。另為免混
淆，原列第
2項之土地
登記申請
書移入第 1
項，其餘各
項配合調
整項次。 

2. 原第 2 項
備註欄第 2
點移列第 1
項，並依內
政部 94 年
8 月 16 日
內授中辦
地 字 第
094005041
7 號函刪除
記明委託
時間之規
定。 

3. 依行政院
訂頒「公文
書橫式書
寫數字使



 54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影本或
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3 建造執照或
使用執照影
本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建
築管理處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申請建築基地分割者

檢附。 

4 法定空地分
割證明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建
築管理處 

內政部「建築基
地法定空地分
割辦法」第 5
條 

分割建築基地法定空
地時檢附。 

5 法院判決書
及判決確定

自行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1 法院判決確定者需
檢附。 

用原則」，
修正法令
依據欄之
條次數字
格式。 

4. 本市建築
管理業務
已委託本
府都市發
展局辦理
，爰修正第
3 項及第 4
項文件來
源為其所
屬機關臺
北市建築
管理處。 

5. 共有土地
共有人不
能協議分
割時，得申
請調處後
辦理，爰增
列第 9 項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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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或依
法與法院確
定判決有同
一效力之證
明文件 

2 法院判決不得上訴
或經最高法院判決
者免附判決確定證
明書。 

6 土地所有權
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7 他項權利位
置圖 

地政事務所 土地登記規則
第 87 條 

一宗土地之部分已設
定地上權、永佃權、地
役權或典權者檢附，但
設定時已有位置圖且
不涉及權利位置變更
者，得免附。 

8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0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9 本市不動產
糾紛調處紀
錄表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6
項 

2 直 轄 市 縣
（市）不動產
糾紛調處委
員會設置及
調處辦法第
19 條 

經本市不動產糾紛調
處委員會調處者。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複丈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

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申請建物基地分割，涉及基地號變
更者，應同時申請基地號變更登記。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申請人應自備或向地政事務所購買土地界標。 
４、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５、分割登記完竣後之各筆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
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
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或領丈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

，攜帶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或身分證明及土地界標，準時到場領丈會
同辦理及埋設土地界標，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土地複丈圖及
地籍調查表上簽名或蓋章。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文
書橫式書
寫數字使
用原則」，
修正數字
格式。 

2. 為利申請
人了解，原
第 2 項應
備文件備
註欄第 1
點移列四
（一）1後
段，並酌作
文字修正。

3.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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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者，
視為放棄複丈之申請，已繳納複丈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丈時
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複丈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土地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

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分割後
各筆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複丈規費： 
（一）按分割後筆數計算，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 公頃以 1 公頃

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超過 1 公頃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
，增加不足半公頃以半公頃計，超過 10 公頃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二）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分割點界址者，得檢附分割位置圖
說，加繳土地複丈費之半數。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土地複丈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複丈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 
4. 參依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第211
條用語，修
正測量日
期為複丈
日期。 

5.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第211
條及第215
條之修正
，刪除攜帶
土地複丈
定期通知
書之規定
，並修正指
界為會同
辦理。另查
現行法令
及申請書
表均無「領
丈」之用語
，為免困惑
，爰予刪除
。 

6.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增訂
第 211 條
之 1 及修
正 第 214
條，爰修正
六、退費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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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３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合併複丈申請須知 
一、說明：同一地段、地界相連、使用分區及使用性質均相同之數筆土地合併

登記為 1 筆時，得申請土地合併複丈。申請土地合併複丈，應同時
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土地標示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
土地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管理人。 
（三）土地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配合地籍測

量實施規則

第224條修正

，及使語意清

楚，酌作文字

修正。 

1 土地複丈申
請書及土地
登記申請書
（或土地複
丈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i.
gov.tw/）下載申請書
表使用或向地政事務
所服務臺免費索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 207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委託人切結「本人未
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
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
責任」及代理人切結
「本人並非以代理申
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
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
實，願負法律責任」，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 

2 土地登記申
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 ：
www.land.taipei.go
v.tw/ ）下載申請書
表使用或向地政事務
所服務臺免費索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07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1 涉及基地號變更者
須同時申請基地號
變更登記。 

2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
申請土地登記時，委
託人及代理人均應
於申請書備註欄內
簽註切結，並由委託
人及代理人分別簽
章及記明委託時間
，委託人切結「本人
未給付報酬予代理
人，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及代
理人切結「本人並非
以代理申請土地登
記為業，且未收取報
酬，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 

2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 國 自

 
 
（1） 戶籍謄本向戶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1. 依內政部 9
6年 5月 15
日 台 內 地
字第 09600
74448 號函
增列「土地
複 丈 及 標
示 變 更 登
記申請書」
，由申請人
擇 一 提 出
。另為免混
淆，原列第
2 項之土地
登 記 申 請
書移入第 1
項，其餘各
項 配 合 調
整項次。 

2. 原第2項備
註欄第2點
移列第1項
，並依內政
部 94 年 8
月 16 日內
授 中 辦 地
字第 09400
50417 號函
刪 除 記 明
委 託 時 間
之規定。 

3. 依 行 政 院
訂頒「公文
書 橫 式 書
寫 數 字 使
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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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人 檢
附 戶 籍
謄 本 或
身 分 證
影 本 或
戶 口 名
簿影本 

（2） 法 人 檢
附 法 人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及 其 代
表 人 資
格證明 

（3） 華 僑 檢
附 華 僑
身 分 證
明書 

（4） 外 國 人
檢 附 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 居 民
檢 附 護
照 或 香
港、澳門
永 久 居
留 資 格
證 件 影
本 

（6） 大 陸 地
區 人 民
檢 附 經
行 政 院
設 立 或
指 定 機
構 或 委
託 民 間
團 體 驗
證 之 身
分 證 明
文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3 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書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
局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1 有建造執照或使用
執照者免附。 

2 地政事務所能以電

腦處理達成查詢者

免附。 

4 建造執照或
使用執照影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建築基地合併者檢附。 

修 正 法 令
依 據 欄 之
條 次 數 字
格式。 

4. 地 籍 測 量
實 施 規 則
第224條所
稱 使 用 性
質相同，係
指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一
致，非以同
一 使 用 執
照 建 築 基
地為限，爰
刪除第4項
文件，其餘
各 項 配 合
調整項次。

5. 為 語 意 清
楚，修正部
分文字。 

6. 配 合 地 籍
測 量 實 施
規則第 224
條第2項第
3 款修正，
增列第7項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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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4 法院判決書
及判決確定
證明書或依
法與法院確
定判決有同
一效力之證
明文件 

自行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1 法院判決確定者需
檢附。 

2 法院判決不得上訴
或經最高法院判決
者免附判決確定證
明書。 

5 土地所有權
人與抵押權
人協議書 

自行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
第 88 條 

1 有抵押權者檢附。 
2 未涉及扺押權之權
利範圍變更者，得免
附。 

6 不同全體土
地所有權人
協議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24 條 

不同土地所有權人不
同之土地合併時檢附。 

7 典權人或耕
作權人同意
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24 條 

有典權或耕作權者檢

附。 

8 土地所有權
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9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0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複丈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

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申請建物基地合併，涉及基地號變
更者，應同時申請基地號變更登記。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
點。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合併登記完竣後之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
政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
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領丈：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攜

帶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或身分證明，準時到場領丈，並於測量完畢認
為無誤後，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者，視為
放棄複丈之申請，已繳納複丈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丈時

1. 依 行 政 院
訂頒「公文
書 橫 式 書
寫 數 字 使
用原則」，
修 正 數 字
格式。 

2. 為 利 申 請
人了解，原
第2項應備
文 件 備 註
欄第1點移
列四（一）
1 後段，並
酌 作 文 字
修正。 

3. 依 地 籍 測
量 實 施 規
則第224條
第3項規定
，登記機關
辦 理 合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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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複丈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二）領取土地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
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合併後
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複丈規費：免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複 丈 得 免
通 知 實 地
複丈，爰刪
除四（一）
2 末段、四
（一）3 測
量2字及四
（二），原
四（三）移
列四（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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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４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地目變更申請須知 
一、說明：土地所有權人得就其所有土地因合法變更使用申請地目變更。申請

地目變更，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土地標示變更登
記，登記完畢發給土地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管理人。 
（三）土地管理機關。 
（四）繼承人、遺囑執行人。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為使語意清

楚，酌作文

字修正。 

1 地目變更申
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
政府地政處網站
（網址：www.land.
taipei.gov.tw/ ）
下載申請書表使用
或向地政事務所服
務臺免費索取 

臺北市地目變
更作業注意事
項第 8點 

 

2 土地登記申
請書及登記
清冊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
政府地政處網站
（網址：www.land.
taipei.gov.tw/ ）
下載申請書表使用
或向地政事務所服
務臺免費索取 

1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2 臺北市地目
變更作業注
意事項第 8
點 

1 如需實地勘查以地
目變更結果通知書
代替登記清冊。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
時間，委託人切結「本
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
人，如有虛偽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及代理人
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
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 

3 申請人身分證
明文件： 

（1） 本國自然
人檢附戶
籍謄本或
身分證影
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2） 法人檢附
法人登記
證明文件

 
 
（1） 戶籍謄本向

戶政事務所
申請，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自
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
機關或其登
記機關申請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2. 實務作業
均以地目
變更結果
通知書代
替登記清
冊，爰刪
除第 2 項
文件之登
記清冊。

3. 依內政部
94年 8月
16日內授
中辦地字
第094005
0417號函
刪除第 2
項文件備
註欄中記
明委託時
間之規定
。 

4. 本市建築
管理業務
已委託本
府都市發
展局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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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代表
人資格證
明 

（3） 華僑檢附
華僑身分
證明書 

（4） 外國人檢
附護照影
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檢
附護照或
香港、澳
門永久居
留資格證
件影本 

（6） 大陸地區
人民檢附
經行政院
設立或指
定機構或
委託民間
團體驗證
之身分證
明文件 

（3） 華僑向僑務
委員會或僑
居地使領館
申請 

（4） 護照影本自
行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
證件影本自
行影印 

（6） 大陸地區人
民身分證明
文件向財團
法人海峽交
流基金會申
請驗證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4 建造執照或
使用執照及
設計圖或竣
工平面圖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
建築管理處 

1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2 辦理地目變
更注意事項
第 2點 

1 基地內有照建物，至
少建築第 1 層或最
底層樓頂板時，尚未
辦理登記，土地由非
「建」地目變更為
「建」地目時檢附。 

2 以部分土地作為建
築基地者，應檢附設
計圖或竣工平面圖。 

5 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書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
展局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地政事務所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免附。 

6 其他主管機
關之證明 

自行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其他因法令得為變更
地目者檢附。 

7 土地所有權
狀 

自行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 

 

8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0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爰修正
第 4 項文
件來源為
其所屬機
關臺北市
建築管理
處。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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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申請地目變更應填具地目變更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
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地目變更登記完竣後之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
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
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勘查：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

，準時到場會同。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

複丈之主張，已繳納勘查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領丈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

丈時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三）領取土地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

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土地所
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勘查規費：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 公頃以 1 公頃計，每單位以
新臺幣 400 元計收，超過 1 公頃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頃
以半公頃計，超過 10 公頃者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土地複丈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複丈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申請人於五年內重新申
請複丈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
除。 

3. 參依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11 條用
語，修正
測量日期
為複丈日
期。 

4. 查現行法
令及申請
書表均無
「領丈」
之用語，
為免困惑
，爰予刪
除。 

5.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增訂
第 211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14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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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５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他項權利位置測量申請須
知 
一、說明：土地之部分擬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者，得申請土地

他項權利位置測量。 
二、申請人：由各該權利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申請測量。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土地複丈申
請書（或土
地複丈及標
示變更登記
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 207 條 

 

2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國自
然人檢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影本或
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1. 依內政部
96年 5月
15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
48號函增
列「土地
複丈及標
示變更登
記 申 請
書」。 

2.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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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3 他項權利設
定契約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4 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書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
局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地政事務所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免附。 

5 委託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5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複丈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

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申請人應自備或向地政事務所購買土地界標。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複丈完竣後應核發之他項權利位置圖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
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
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或領丈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事先埋設土地界標，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複丈日

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攜帶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或身分證明，準時到
場領丈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
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或時間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者，
視為放棄複丈之申請，已繳納複丈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丈時
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複丈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他項權利位置圖：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

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他項權利位置圖及
應發還之文件。 

五、複丈規費：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 公頃以 1 公頃計，每單位以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
除。 

3. 他項權利
位置測量
申請人無
需埋設界
標，爰刪
除四（一）
3 及 四
（二）1、
四（二）2
部分文字
，其餘點
次調整。

4. 參依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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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4,000 元計收，超過 1 公頃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
頃以半公頃計，超過 10 公頃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土地複丈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複丈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211 條用
語，修正
測量日期
為複丈日
期。 

5.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11 條及
第 215 條
之修正，
刪除攜帶
土地複丈
定期通知
書之規定
，並修正
指界為會
同辦理。
另查現行
法令及申
請書表均
無「領丈」
之用語，
為免困惑
，爰予刪
除。。 

6.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增訂
第 211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14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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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６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界址調整複丈申請須知 
一、說明：同一地段、地界相連、使用分區及使用性質均相同之土地，符合建

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規定，得申請土地界址調整測量。申請土
地界址調整測量，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檢附有關權利證明
文件，一併申請土地標示變更登記。 

二、申請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管理人。 
（三）土地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配合地籍測

量實施規則

第 225 條規

定，及為使

語意清楚，

酌作文字修

正。 

1 土地複丈申
請書及土地
登記申請書
（或土地複
丈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 207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委託人切結「本人未
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
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
責任」及代理人切結
「本人並非以代理申
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
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
實，願負法律責任」，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 

2 土地登記申
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 ：
www.land.taipei.go
v.tw/ ）下載申請書
表使用或向地政事務
所服務臺免費索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07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
時間，委託人切結「本
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
人，如有虛偽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及代理人
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
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 

2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國自
然人檢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1. 依內政部
96年 5月
15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
48號函增
列「土地
複丈及標
示變更登
記 申 請
書」，由申
請人擇一
提出。另
為免混淆
，原列第
2 項之土
地登記申
請書移入
第 1 項，
其餘各項
配合調整
項次。 

2. 原第 2 項
備註事項
移列第 1
項，並依
內政部94
年 8月 16
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
09400504
17號函刪
除記明委
託時間之
規定。 

3. 依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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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或
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3 土地所有權
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4 土地界址調
整協議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5 他項權利人
同意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25 條 

有他項權利設定者檢

附。 

6 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書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
局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07 條 

地政事務所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免附。 

7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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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規 則 第
20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欄經填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複丈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

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申請人應自備或向地政事務所購買土地界標。 
４、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５、界址調整登記完竣後之各筆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
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
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或領丈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事先埋設土地界標，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複丈日

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攜帶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或身分證明及土地界
標，準時到場領丈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當場埋設土
地界標，並在土地複丈圖及地籍調查表上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者，
視為放棄複丈之申請，已繳納複丈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複丈時
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複丈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土地所有權狀：複丈結果涉及原有標示變更者，登記完畢後，申

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
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調整後之各筆土地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 

五、複丈規費： 
（三）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 1 公頃以 1 公頃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超過 1 公頃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頃以
半公頃計，超過 10 公頃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四）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調整後界址者，加繳土地複丈費之
半數。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土地複丈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複丈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
除。 

3. 參依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11 條用
語，修正
測量日期
為複丈日
期。 

4.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11 條及
第 215 條
之修正，
刪除攜帶
土地複丈
定期通知
書之規定
，並修正
指界為會
同辦理。
另查現行
法令及申
請書表均
無「領丈」
之用語，
為免困惑
，爰予刪
除。 

5.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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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1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14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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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７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第一次測量申請須知 
一、說明：新建、增建或舊有合法建物在建立產權前，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

。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
請書（或建
物測量及標
示變更登記
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 279 條 

 

2 土地登記申
請書及登記
清冊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80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1 測量及登記同時申
請者檢附。 

2 登記清冊得以建物
測量成果圖替代，共
用部分除外。 

3 同一建物之權利人
為 2人以上者，應檢
附登記清冊並註明
權利範圍。 

4 區分建物申請人應
於申請書備註欄記
明基地權利種類及
範圍。 

5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
申請土地登記時，委
託人及代理人均應
於申請書備註欄內
簽註切結，並由委託
人及代理人分別簽
章及記明委託時間
，委託人切結「本人
未給付報酬予代理
人，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及代
理人切結「本人並非
以代理申請土地登
記為業，且未收取報
酬，如有虛偽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 

3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1. 依內政部
96年 5月
15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
48號函增
列「建物
測量及標
示變更登
記 申 請
書」。 

2.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3. 依內政部
94年 8月
16日內授
中辦地字
第094005
0417號函
刪除第 2
項文件備
註第 5 點
記明委託
時間之規
定。 

4. 本市建築
管理業務
已委託本
府都市發
展局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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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國自
然人檢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影本或
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條、第 42 條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4 合法建物證
明文件： 
建物使用執
照暨附圖或
依法得免發
使用執照之
證件或建造

1 建造執照或使用執
照暨附圖或依法得
免發使用執照之證
件向臺北市政府工
務局建築管理處申
請。 

2 其他有關文件向其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79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79 條 

1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
造之建物，無使用執
照者，應提出主管建
築機關或區公所之
證明文件或實施建
築管理前有關該建
物之下列文件之一： 

，爰修正
第 4 項文
件來源第
1 點為其
所屬機關
臺北市建
築管理處
。 



 73

執照或其他
有關證明文
件 

他相關機關申請。
 

（1） 曾於該建物設籍
之戶籍謄本。 

（2） 門牌編釘證明。 
（3） 繳納房屋稅憑證

或稅籍證明。 
（4） 繳納水費憑證。 
（5） 繳納電費憑證。 
（6） 未實施建築管理

地區建物完工證
明書。 

（7） 地形圖、都市計
畫現況圖、都市
計畫禁建圖、航
照圖或政府機關
測繪地圖。 

（8） 其他足資證明文
件。 

2 實施建築管理後之
建物應檢附使用執
照，惟其在民國 57
年6月6日前竣工之
建物得憑營造執照
或建築執照，申請建
物第一次測量。 

5 全體起造人
分配協議書 

自行檢附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79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79 條 

區分所有建物，依其使
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
人之權利範圍及位置
者檢附。 

6 移轉契約或
其他證明文
件 

自行檢附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79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79 條 

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檢

附。 

7 使用基地之
證明文件 

自行檢附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79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79 條 

1 建物與基地為同一
人所有或建物有使
用執照者免附。 

2 實施建築管理前之
建物與該建物所占
之基地非屬同一人
所有且未設定地上
權或典權者，應附基
地租賃契約書或基
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及其印鑑證明、身分
證明文件。 

8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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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9 門牌證明或
所在地址證
明 

戶政事務所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84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82 條 

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
層或屋頂突出物，其非
屬共用部分申請單獨
編列建號，辦理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者檢
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測量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測量及登記同時申請尚須填具土地

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 1地政事務所申請
收件，如 1 棟建物跨越 2 個以上不同地政事務所轄區者，由該建物門
牌所在地所屬之地政事務所辦理。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測量完竣後應核發之建物測量成果圖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
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
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或領丈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

時到場指界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圖及建
物測量成果圖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
之主張，已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指界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
量時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測量成果圖：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

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測量成果圖及
應發還之文件。 

五、測量規費： 
（一）建物位置圖測量費： 
１、以整棟建物為 1測量單位，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 
２、同棟其他區分所有建物可調原勘測位置圖轉繪者，每一區分所有建物

收轉繪費新臺幣 200 元整。 
（二）建物平面圖測量費： 
１、以每建號每 50 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不足 50 平方公尺以 50 平方公尺

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 
２、樓房應分層計算。 
３、區分所有建物依其區分所有範圍分別計算。 

（三）建物平面圖轉繪費：每建號新臺幣 200 元計收。 
（四）依法建造完成且領有使用執照之建物，申請人委由開業之建築師、測

量技師、地政士或其他與測量相關專業技師為繪製人繪製者，該項收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
除。 

3.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4 條規
定，修正
四（二）
文字「指
界」為「會
同辦理」
。另查現
行法令及
申請書表
均無「領
丈」之用
語，為免
困惑，爰
予刪除。

4.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5 條修
正，增列
四（二）4
。 

5. 委外繪製
建物測量
成果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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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項目免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測量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申請案與
一般案件
性質不同
，係依簡
化建物第
一次測量
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
辦理，為
免造成申
請人混淆
，爰以刪
除 五 、
（四）。 

6.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增訂
第 264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66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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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８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分割測量申請須知 
一、說明：已登記之 1 棟建物區分為數個建物，各部分獨立所有權為目的，得

申請建物分割測量。申請建物分割測量，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
書，一併申請建物標示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建物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為使語意清

楚，酌作文

字修正。 

1 建物測量申
請書及土地
登記申請書
（或建物測
量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 288
條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委託人切結「本人未
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
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
責任」及代理人切結
「本人並非以代理申
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
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
實，願負法律責任」，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 

2 土地登記申
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 ：
www.land.taipei.go
v.tw/ ）下載申請書
表使用或向地政事務
所服務臺免費索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5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
時間，委託人切結「本
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
人，如有虛偽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及代理人
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
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 

2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國自
然人檢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影本或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外地址之中文。 

1. 依內政部
96年 5月
15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
48號函增
列「建物
測量及標
示變更登
記 申 請
書」，由申
請人擇一
提出。另
為免混淆
，原列第
2 項之土
地登記申
請書移入
第 1 項，
其餘各項
配合調整
項次。 

2. 原列第 2
項之備註
事項移列
第 1 項，
並依內政
部94年 8
月 16 日
內授中辦
地 字 第
09400504
17號函刪
除記明委
託時間之
規定。 

3.依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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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3 分割位置圖
說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88 條 

 

4 門牌證明 戶政事務所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88 條 

 

5 建物所有權
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88 條 

 

6 法院判決書
及判決確定
證明書或依
法與法院確
定判決有同
一效力之證
明文件 

自行檢附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88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1 法院判決確定者需
檢附。 

2 法院判決不得上訴

或經最高法院判決

者免附判決確定證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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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 

7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8 本市不動產
糾紛調處紀
錄表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6
項 

2 直 轄 市 縣
（市）不動產
糾紛調處委
員會設置及
調處辦法第
19 條 

經本市不動產糾紛調
處委員會調處者。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測量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

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登記完竣之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
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
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或領丈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

時到場指界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
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
之主張，已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指界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
量時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

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所
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測量規費：按分割後建號計算，以每建號每 50 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不足
50 平方公尺以 50 平方公尺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測量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
除。 

3.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4 條規
定，修正
四（二）
文字「指
界」為「會
同辦理」
。另查現
行法令及
申請書表
均無「領
丈」之用
語，為免
困惑，爰
予刪除。

4. 配合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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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5 條修
正，增列
四（二）4
。 

5.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增訂
第 264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66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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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９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合併測量申請須知 
一、說明：位置相連、構造相同及同一使用之數個已登記建物合併為 1 個建物

時，得申請建物合併測量。申請建物合併測量，應同時填具土地登
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建物標示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建物所有權
狀。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為使語意清

楚，酌作文

字修正。 

1 建物測量申
請書及土地
登記申請書
（或建物測
量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 290
條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委託人切結「本人未
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
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
責任」及代理人切結
「本人並非以代理申
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
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
實，願負法律責任」，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 

2 土地登記申
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 ：
www.land.taipei.go
v.tw/ ）下載申請書
表使用或向地政事務
所服務臺免費索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5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
時間，委託人切結「本
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
人，如有虛偽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及代理人
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
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 

2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國自
然人檢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1. 依內政部
96年 5月
15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
48號函增
列「建物
測量及標
示變更登
記 申 請
書」，由申
請人擇一
提出。另
為免混淆
，原列第
2 項之土
地登記申
請書移入
第 1 項，
其餘各項
配合調整
項次。 

2. 原列第 2
項之備註
事項移列
第 1 項，
並依內政
部94年 8
月 16 日
內授中辦
地 字 第
09400504
17號函刪
除記明委
託時間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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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或
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3 合併位置圖
說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0 條 

 

4 建物所有權
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0 條 

 

5 全體所有權
人協議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0 條 

1 所有權人不同時檢
附。 

2 除另有協議外，應以
合併前各該棟建物
面積與各棟建物面
積之和之比計算。 

6 建物所有權
人與抵押權

自行檢附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設有抵押權時檢附。 

3.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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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協議書 290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7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測量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

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登記完竣之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
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
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

時到場指界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
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
之主張，已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指界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
量時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

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所
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測量規費：按合併前建號計算，以每建號每 50 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不足
50 平方公尺以 50 平方公尺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測量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
除。 

3.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4 條規
定，修正
四（二）
文字「指
界」為「會
同辦理」
。另查現
行法令及
申請書表
均無「領
丈」之用
語，為免
困惑，爰
予刪除。

4.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5 條修
正，增列
四（二）4
。 

5.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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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增訂
第 264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66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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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１０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滅失勘測申請須知 
一、說明：已登記之建物因全部或部分滅失，得申請建物滅失勘測。申請建物

滅失勘測，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建物消滅登記，
如為部分滅失，登記完畢發給建物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四）土地所有權人或其他權利人代位申請。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為使語意清

楚，酌作文

字修正。 

1 建物測量申
請書及土地
登記申請書
（或建物測
量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2 條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1 建物所有權人未於
規定期限（建物滅失
事實發生之日起 1
個月）內申請，得由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
他權利人代位申請。 

2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
申請土地登記時，委
託人及代理人均應
於申請書備註欄內
簽註切結，委託人切
結「本人未給付報酬
予代理人，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
任」及代理人切結
「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
，且未收取報酬，如
有虛偽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並由委託
人及代理人分別簽
章。 

2 土地登記申
請書及登記
清冊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5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
時間，委託人切結「本
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
人，如有虛偽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及代理人
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
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1. 依內政部
96年 5月
15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
48號函增
列「建物
測量及標
示變更登
記 申 請
書」，由申
請人擇一
提出。另
為免混淆
，原列第
2 項之土
地登記申
請書移入
第 1項。

2. 本 處 73
年 2月 20
日北市地
一 字 第
07522 號
函簡化類
此案件於
勘測核定
後即移送
登記，無
需另附登
記清冊，
爰刪除第
2 項之登
記清冊，
其餘各項
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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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國自
然人檢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影本或
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3 建物所有權
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2 條 

代位申請者免附。 

4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項次。 
3. 原第 2 項

之備註事
項移列第
1 項，並
依內政部
94年 8月
16日內授
中辦地字
第
09400504
17號函刪
除記明委
託時間之
規定。。

4.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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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勘測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並

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登記完竣之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
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
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

時到場指界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
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
之主張，已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指界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
量時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

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所
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測量規費： 
（一）全部滅失：不論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計

收。 
（二）部分滅失：按未滅失建物之面積計算，以每建號每 50 平方公尺為計收

單位，不足 50 平方公尺以 50 平方公尺計，每單位以新臺幣 800 元計
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 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測量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依本處73
年 2月 20
日北市地
一 字 第
07522 號
函規定，
類此案件
無需另附
登記清冊
，爰刪除
四（一）1
之登記清
冊。 

3.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
除。 

4.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4 條規
定，修正
四（二）
文字「指
界」為「會
同辦理」
。另查現
行法令及
申請書表
均無「領
丈」之用
語，為免
困惑，爰
予刪除。

5. 配合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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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5 條修
正，增列
四（二）4
。 

6.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增訂
第 264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66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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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１１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未登記建物基地號及門牌號勘
查申請須知 
一、說明：未登記建物為申辦自用住宅優惠稅率需要，得申請該建物之基地號

及門牌號勘查或勘測建物位置。 
二、申請人：土地所有權人。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
請書（或建
物測量及標
示變更登記
申請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2 條 

2 辦理土地複
丈與建物測
量補充規定
第 25 點 

 

2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國自
然人檢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影本或
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1. 依內政部
96年 5月
15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
48號函增
列「建物
測量及標
示變更登
記 申 請
書」。 

2.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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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3 委託書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61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勘查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並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

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測量完竣後應核發之建物測量成果圖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
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
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

時到場指界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
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
之主張，已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指界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
量時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測量成果圖： 
１、無需測繪建物位置者，當場核發。 
２、需測繪建物位置者，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章（委託代理

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測量成果圖及應
發還之文件。 

五、測量規費： 
（一）無須測繪建物位置者，不論面積大小，以新臺幣 400 元計收。 
（二）須測繪建物位置者，以整棟建物為 1測量單位，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0

元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
除。 

3.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4 條規
定，修正
四（二）
文字「指
界」為「會
同辦理」
。另查現
行法令及
申請書表
均無「領
丈」之用
語，為免
困惑，爰
予刪除。

4.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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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在原定測量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規 則 第
265 條修
正，增列
四（二）4
。 

5. 依本處91
年 6月 28
日北市地
一 字 第
09131838
700 號函
修 正 四
（三） 

6.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增訂
第 264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66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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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１２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基地號勘查申請須知 
一、說明：已登記建物因建物基地號變更無法確認，得申請建物基地號勘查。

申請建物基地號勘查，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標示
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建物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四）基地所有權人代位申請。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
請書及土地
登記申請書
（或建物測
量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2 條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委託人切結「本人未
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
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
責任」及代理人切結
「本人並非以代理申
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
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
實，願負法律責任」，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 

2 土地登記申
請書及登記
清冊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5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
時間，委託人切結「本
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
人，如有虛偽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及代理人
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
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 

2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國自
然人檢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1. 依內政部
96年 5月
15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
48號函增
列「建物
測量及標
示變更登
記 申 請
書」，由申
請人擇一
提出。另
為免混淆
，原列第
2 項之土
地登記申
請書移入
第 1項。

2. 本 處 73
年 2月 20
日北市地
一 字 第
07522 號
函簡化類
此案件於
勘測核定
後即移送
登記，無
需另附登
記清冊，
爰刪除第
2 項之登
記清冊，
其餘各項
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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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或
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2） 法人向主管機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外地址之中文。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3 建物所有權
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2 條 

代位申請者免附。 

4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項次。 
3. 原第 2 項

之備註事
項移列第
1 項，並
依內政部
94年 8月
16日內授
中辦地字
第
09400504
17號函刪
除記明委
託時間之
規定。 

4.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勘測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並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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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登記完竣後之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
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
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

時到場指界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
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
之主張，已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指界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
量時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

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所
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測量規費：建物不論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
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測量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依本處73
年 2月 20
日北市地
一 字 第
07522 號
函規定，
類此案件
無需另附
登記清冊
，爰刪除
四（一）1
之登記清
冊。 

3.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
除。 

4.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4 條規
定，修正
四（二）
文字「指
界」為「會
同辦理」
。另查現
行法令及
申請書表
均無「領
丈」之用
語，為免
困惑，爰
予刪除。

5.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5 條修
正，增列
四（二）4
。 

6.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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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增訂
第 264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66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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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２－１３ 

說 明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物門牌號勘查申請須知 
一、說明：已登記建物因建物門牌號變更無法確認，得申請建物門牌號勘查。

申請建物門牌號勘查，應同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標示
變更登記，登記完畢發給建物所有權狀。 

二、申請人：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建物管理人。 
（三）建物管理機關。 

三、應備文件及文件來源： 

文 件 名 稱 文 件 來 源 法 令 依 據 備 註 

 

1 建物測量申
請書及土地
登記申請書
（或建物測
量及標示變
更登記申請
書）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 292
條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5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委託人切結「本人未
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
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
責任」及代理人切結
「本人並非以代理申
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
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
實，願負法律責任」，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 

2 土地登記申
請書及登記
清冊 

申請人可至臺北市政
府地政處網站（網
址：www.land.taipe
i.gov.tw/ ）下載申
請書表使用或向地政
事務所服務臺免費索
取 

1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95 條 

2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非地政士代理他人申
請土地登記時，委託人
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
書備註欄內簽註切結
，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
時間，委託人切結「本
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
人，如有虛偽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及代理人
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
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
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 

3 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1） 本國自
然人檢
附戶籍
謄本或
身分證
影本或

 
 
（1） 戶籍謄本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
，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自行影印 

（2） 法人向主管機

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申請人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者，須另
檢附法定代理人或
監護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2 華僑身分證明應由
申請人自行切結國
外地址之中文。 

1. 依內政部
96年 5月
15日台內
地 字 第
09600744
48號函增
列「建物
測量及標
示變更登
記 申 請
書」，由申
請人擇一
提出。另
為免混淆
，原列第
2 項之土
地登記申
請書移入
第 1項。

2. 第 2 項之
備註事項
移列第 1
項，並依
內政部94
年 8月 16
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
09400504
17號函刪
除記明委
託時間之
規定。 

3.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使 用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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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名
簿影本 

（2） 法人檢
附法人
登記證
明文件
及其代
表人資
格證明 

（3） 華僑檢
附華僑
身分證
明書 

（4） 外國人
檢附護
照影本 

（5） 香港、澳
門居民
檢附護
照或香
港、澳門
永久居
留資格
證件影
本 

（6） 大陸地
區人民
檢附經
行政院
設立或
指定機
構或委
託民間
團體驗
證之身
分證明
文件 

關或其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務委
員會或僑居地
使領館申請 

（4） 護照影本自行
影印 

（5） 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
件影本自行影
印 

（6） 大陸地區人民
身分證明文件
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
申請驗證 

3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
發之授權書辦理者
，須檢附授權人及被
授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4 前列影本請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不實願負法
律責任」字樣並蓋章
。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6 公司法人申請時，應
提出公司設立（變
更）登記表或抄錄本
。 

4 建物所有權
狀 

自行檢附 地籍測量實施
規則第 292 條 

 

5 委託書 自行檢附 1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2 地籍測量實
施 規 則 第
261 條 

3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7 條 

1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
者檢附。 

2 申請書有委任關係
欄經填註者免附。 

則」，修正
法令依據
欄之條次
數字格式
。 

四、申請手續 
（一）申請： 
１、申請勘測應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並檢

附前列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1. 依行政院
訂頒「公
文書橫式
書寫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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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申請人或代理人於申請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駛執照或
護照）供收件人員核對無誤後發還，並同時繳納規費後領取繳費及收
件收據。地政事務所於收件後，應隨即排定測量複丈日期、時間及會
同地點。 

３、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並依法審查測量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
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通知書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駁回。 

４、登記完竣後之建物所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臺北市各地政事
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
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二）現場指界會同辦理： 
１、申請人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指定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準

時到場指界會同辦理，並於測量完畢認為無誤後，在建物測量成果圖
簽名或蓋章。 

２、申請人未依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到場，不予測量，視為放棄申請測量
之主張，已繳納測量規費，不予退還。 

３、如因故未能親自到場指界而委託代理人時，請出具委託書。但申請測
量時所附委託書已註明由代理人代為指界或領丈者，不在此限。 

４、測量地點遇有障礙物，申請人應予排除。 
（三）領取建物所有權狀：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應持憑收件收據及原申請印

章（委託代理人申請者，則檢附代理人印章）至領件櫃臺領取建物所
有權狀及應發還之文件。 

五、測量規費：建物不論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 400 元
計收。 

六、退費：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 5年內請求退還已繳測量費： 
（一）申請人在原定測量日期 1日前以書面撤回申請者。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前項（一）（二）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 5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備註：本申請須知如遇有法令變更時，應依變更後之規定辦理。 
 

使 用 原
則」，修正
數字格式
。 

2. 四（一）2
後段文字
非申請人
應辦事項
，爰以刪
除。 

3.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4 條規
定，修正
四（二）
文字「指
界」為「會
同辦理」
。另查現
行法令及
申請書表
均無「領
丈」之用
語，為免
困惑，爰
予刪除。

4.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 則 第
265 條修
正，增列
四（二）4
。 

5. 配合地籍
測量實施
規則增訂
第 264 條
之 1 及修
正第 266
條，爰修
正六、退
費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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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本處 72年 1月 14日北市地一字第 1904 號函之附件格式如

附件 1、2，並自即日起施行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6.6.21 北市地一字第 09631500800 號  

說 明：  依本處 96 年 5 月 2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631251400 號函附會議紀錄結論

三辦理。  
附件 1 

臺北市           地政事務所地籍圖訂正管理簿 

土地標示 訂正地籍圖
訂正

原因 

收件

或收

文字

號 段 小段 地號 

處分

日期

測量

人員

登記

日期
日期 人員

複丈圖 

檔號 

移送

土地

開發

總隊

日期

備註

             

             

             

             

             

             

             

             

             

             

             



 99

附件 2 

臺北市           地政事務所
土地複丈

建物測量圖保管清冊 

收件日期字號 土地標示 

年度 編號 

測量圖

類別 年 月 日 字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

備註

            

            

            

            

            

            

            

            

            

            

 

修正本處 75 年 8 月 21 日北市地一字第 40186 號函之附件 1 及

附件 2格式如附件，並自即日起施行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6.6.21 北市地一字第 09631500801 號  

說 明：  依本處 96 年 5 月 2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631251400 號函附會議紀錄結論

三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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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北市      地政事務所建物測量成果圖更正報告單 

收件字號 
年    月    日 

建字第      號 

更正標的  

更正原因  

更正前  

更正後  

審查意見  

承辦人 技 正 課 長 秘 書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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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修正本處 81年 2月 17日北市地一字第 4454 號函之附件格式如

附件，並自即日起施行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6.6.21 北市地一字第 09631500802 號  

說 明：  依本處 96 年 5 月 2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631251400 號函附會議紀錄結論

三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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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土地合併協議書 

 

立協議書人     等  人所有本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今因辦理合併，茲依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24 條

土地登記規則第  88  條規定，經全體所有

權人協議以合併前土地價值(面積)作為計算合併後權利範圍之基準，並按下

表辦理登載，恐口無憑，特立此協議書，如有不實，願負法律上一切責任。 

合併前（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公告現值 

（元/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利

範圍

持分面積

（平方公尺）

持分價值

（元） 

總價 

（元） 

    

       

    

 

    

       

    

 

合併後（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平均公告現值

（元/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利

範圍

持分面積

（平方公尺）

持分價值

（元） 

差額

（元）

總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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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協議書人：         

身分證字號：                                       簽章 
（統一編號） 

住      址： 

立協議書人：         

身分證字號：                                       簽章 
（統一編號） 

住      址： 

立協議書人：         

身分證字號：                                       簽章 
（統一編號） 

住      址： 

立協議書人：         

身分證字號：                                       簽章 
（統一編號） 

住      址： 

立協議書人：         

身分證字號：                                       簽章 
（統一編號） 

住      址： 

立協議書人：         

身分證字號：                                       簽章 
（統一編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修正本處 85年 8月 19日北市地一字第 85126401 號函之附件格

式如附件，並自即日起施行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6.6.21 北市地一字第 09631500803 號  

說 明：  依本處 96 年 5 月 2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631251400 號函附會議紀錄結論

三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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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設有抵押權之土地（建物）合併協議書 

 

立協議書人
所有權人

抵押權人      等   人，原在     區     段    小段  

    地（建）號等    
筆土地

棟建物設定              元之抵押權在案，今因土

地（建物）辦理合併，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88 條規定協議上開抵押權之權

利範圍，並按下表辦理登載。 

抵押權設定之收件字號    年            字第           號 

合併前 

（     區     段    小段） 

合併後 

（     區     段    小段） 

地號 

（建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原設定人

及義務人 

權利 

範圍 

地號 

（建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原設定人

及義務人 

權利 

範圍 

        

        

        

        

        

備註 
 

立協議書人：         

身分證字號：                                       簽章 
（統一編號） 

立協議書人：         

身分證字號：                                       簽章 
（統一編號） 

立協議書人：         

身分證字號：                                       簽章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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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益實例調查估價表」，業經內政部於 96 年 5月 29 日以

台內地字第 0960075910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含附件）

影本乙份，請惠予轉刊登市府公報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96.6.4 北市地二字第 096038323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6 年 5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09600759102 號函辦理（檢送

該函影本）。  
二、  副本抄送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二科、本處第五

科及本處土地開發總隊（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1 
內政部書函 行政院公報編印中心等  

96.5.29 台內地字第 09600759102 號  
主 旨：  「收益實例調查估價表」，業經本部於 96 年 5 月 29 日以台內地字第

0960075910 號令修正發布，茲檢附發布令（含附件）1 份，請查照。  
附件 2 

內政部令  
96.5.29 台內地字第 0960075910 號  

修正「收益實例調查估價表」，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收益實例調查估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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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鄉鎮市區 收 益 實 例 調 查 估 價 表  

 
所有權人：        住址：  

 

承租或使用人：                 住址： 

 
年：   編號： 
地價區段號： 

(一)土地標示 持分 
段小段名稱 地 號 

面積 
(m2) 比率 (1)面積(m2)

建蔽率 容積率 使用分區

(編定用地)
公告現值 
(元/m2) 

（二）土地利用現況： 
   □地上無建物者： □地上有建物者： 

         
         

（三）建物門牌： 

         (2)登記面積 m2  
         

建號  
(3)持分公設及車位面積 m2 總樓層數

 
主要構造種類  用途  

價格日期：  資料來源：  臨街關係：  
□電氣 □排水 □消防 □天然瓦斯 □空調 

宗    地    條    件 
建築物設備 

□防空避難 □給水 □電梯 □污物處理 □停車位 
形     狀 寬   度 (m) 深   度 (m) 地上第    層 收益實例樓層或

區分單位 地下第    層（部分） 
(4)收益實例面積＝(2) m2

   
建物標準單價 元／m2

臨 街 關 係 主要街道名 範    圍 路 寬(m) 地 勢 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十二條修正後單價 元／m2

     標準單價修正過程及理由 
建
物
單
價 (5)加計全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設施等費用及

全棟建物買賣正常利潤後單價 元／m2

(6)建物重建價格=(5)x(4) 元

建築完成日期 
耐 用 年 數 年

(7)經歷年數 年

(8)每年折舊率 %
(9)總折舊率＝(7)x(8) %
(10)建物折舊額＝(6)x(9) 元

地籍圖幅號： 
位置略圖： 

N 

建
物
現
值
計
算 

(11)建物現值＝(6)-(10) 元

(12)月租金(總租金或每平方公尺租金*(4)) 元

(13)權利金 元

(14)年租金((12)x12+(13)x 本利均等年賦償還率) 計算過程： 元

(15)以前三年租金，推估未來平均一年租金： 元

  調整理由： 

土地（地上有建物） 土地（地上無建物） 
(15)平均一年租金 元 (15)平均一年租金 元

(16)押租金(保證金) 元 (16)押租金(保證金) 元

(17)一年期定存利率 ％ (17)一年期定存利率 ％

(18)押租金(保證金)利息 元 (18)押租金(保證金)利息 元

(19)其他收入 元 (19)其他收入 元

總收入計算 

土地每年總收入 

(20)合計 元

房地每年總收入 

(20)合計 元

(21)估計每年閒置期 月 (21)估計每年閒置期 月
有效總收入計算 

(22)房地每年有效總收入 計算： 元 (22)房地每年有效總收入 計算： 元

(23)地價稅或地租 說明： 元 (41)地價稅或地租 說明： 元

(24)房屋稅 說明： 元 (42)管理費 說明： 元

(25)保險費 說明： 元 (43)維修費 說明： 元

(26)管理費 說明： 元 (44)其他費用 說明： 元

(27)維修費 說明： 元

土地每年總費用 

(45)合計 說明： 元

(28)建物折舊提存費=(6)x(8) 元 (46)土地每年淨收益=(22)-(45) 元

(29)重置提撥費 說明：每年攤提部分 元 (47)扣除不屬於不動產所產生之其他淨收益後之土地每年淨收益 
(30)其他費用  元 (48)土地收益資本化率 ％

房地每年總費用 

(31)合計  元

(32)房地每年淨收益=(22)-(31) 元

   土地收益資本化率決定理由: 

(11)收益實例建物現值 元 (49)土地正常收益總價格=(47)/(48) 元

(33)建物收益資本化率 ％ (50)土地正常收益單價=(49)/(1) 元

決定理由： 建物每年淨收益 

(34)建物每年淨收益=(11)x(33) 元

(35)土地每年淨收益= (32)-(34) 元

本收益實例跨第＿＿＿＿＿，＿＿＿＿＿，＿＿＿＿＿，＿＿＿＿＿，＿＿＿＿＿（號）地 
價區段，經推算本實例於各該區段內之實例土地正常收益單價分別如下：＿＿＿＿＿， 
＿＿＿＿＿，＿＿＿＿＿，＿＿＿＿＿，＿＿＿＿＿（元／㎡） 

(36)扣除不屬於不動產所產生之其他淨收益後之土地每年淨收益 元

(37)土地收益資本化率 %
  土地收益資本化率決定理由: 
(38)土地正常收益總價格=(35)/(37) 元

(39)土地正常收益單價=(38)/(1) 元／m2

(40)考慮樓層別因素調整土地正常收益單價： 
元／m2

備註：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承辦員：              課（股）長：                     主任（局長）： 

填表說明﹕ 
1.基地宗地條件之地勢若高於或低於路面請於備註欄敘明。 
2.若為樓層或區分單位中之一部分面積者，(4)收益實例面積應調整為樓層或區分單位面積；(12)(13)月租金權利金並請一併調整。 
3.收益實例若含有停車位，租金收入應予以反映並敘明計算式。 
4.(16)應於備註欄敘明計算式(如押金為月租金(12)x 月數)。 
5.管理費(26)及(42)欄應填載出租人支出費用部分，如保全及清潔費用。承租人按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支付之管理費不屬之。 
6.考慮樓層別因素調整土地正常收益單價，請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將基地權利單價調整為基地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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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有關工程受益費徵收金額每人持分部分低於新臺幣

100 元者，准予免徵之規定疑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士林地政事務所等  
96.6.12 北市地一字第 09631355100 號  

說 明：  
一、  依本府 96 年 6 月 6 日府授工土字第 09603867600 號函轉內政部 96 年 5

月 31 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3345 號函辦理，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影本各

1 份。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臺北

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及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

一科、本處第四科、本處第五科（以上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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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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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北市政府函 臺北市政府財政局等  

96.6.6 府授工土字第 09603867600 號  
主 旨：  函轉內政部函釋有關工程受益費徵收金額每人持分部分低於新臺幣 100

元者，准予免徵之規定疑義案，如說明，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理

。  
說 明：  

一、  依據內政部 96 年 5 月 31 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3345 號函辦理。  
二、  本案經該部徵詢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本府、高雄市政府、及臺灣

省各縣（市）政府意見，認並無誘發繳納義務人藉由稀化土地或其改良

物之持分而免徵工程受益費之情形，該部 83 年 12 月 10 日台（83）內

營字第 8306647 號函意旨：其免繳最低費額標準同意改按「每人持分」

部分計算，仍予維持。  
三、  該部 78 年 1 月 l6 日台（78）內營字第 669858 號函釋，併停止適用。  

附件 3 
內政部函 臺中縣政府  

96.5.31 台內營字第 0960803345 號  
主 旨：  函詢有關工程受益費徵收金額每人持分部分低於新臺幣 100 元者，准予

免徵之規定疑義案，復請查照。  
說 明：   

一、  復貴府 96 年 3 月 27 日府工工字第 0960080879 號函。  
二、  本案經徵詢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臺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臺

灣省各縣（市）政府意見，認並無誘發繳納義務人藉由稀化土地或其改

良物之持分而免徵工程受益費之情形，本部 83 年 12 月 10 日台（83）
內營字第 8306647 號函意旨：其免繳最低費額標準同意改按「每人持分」

部分計算，仍予維持。  
三、  至本部 78 年 1 月 l6 日台（78）內營字第 669858 號函釋，停止適用。  

 

有關楊○○律師代理石○○等 2 人為確認渠等就本市信義區虎

林段四小段○○地號土地所有權存在並排除侵害事件提起民事

訴訟乙案，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 年度訴字第 542 號）裁

定原告之訴駁回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等  
96.6.7 北市地四字第 09631368900 號  

說 明：  依奉交下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96 年 5 月 30 日 95 年度訴字第 542 號民事

裁定書辦理（檢送上開裁定書影本一份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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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95 年度訴字第 542 號  

原 告  石○○  
石△△  

  

共 同

訴 訟 代 理 人

 
楊○○律師  

  

複 代 理 人  王○○律師    
被 告  臺北市政府    
法 定 代 理 人  郝○○    
訴 訟 代 理 人  沈○○    

  熊○○    
 
上列當事人間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 96 年 4 月 18 日言詞辯論終結，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理由  
一、  本件被告法定代理人於起訴時為馬○○，繼於本院審理期間於民國 95 年 12

月 25 日變更為郝○○，業據其具狀聲請承受訴訟（見本院 2 卷 245 頁），經

核無不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緣訴外人王○○所坐落台北市信義區虎林段 4 小段○○地號

土地（面積：8024 平方公尺；權利範圍：1436400 分之 2808，重測前為台

北市松山區五分埔段○○地號土地與台北市五分埔段□□及△△地號等 22
筆土地合併，下稱系爭土地），因被告於 59 年間辦理台北市永吉路拓寬工程

，雖以 59 年 11 月 6 日府民地四字第 8919 號公告徵收系爭土地，並以 59 年

12 月 14 日府民地四字第 11866 號函通知王○○領取補償費，但王○○早於

58 年 1 月 l0 日死亡，台北市政府地政處卻仍以王○○為受提存人，於 61 年

8 月 19 日以本院 61 年度存字第 2303 號將補償金辦理提存在案。王○○之

繼承人王□□於 61 年 3 月 27 日辦理繼承登記完畢，並於 6l 年 4 月 10 日將

系爭土地出賣予原告之被繼承人石○○，並於 61 年 8 月 7 日登記完畢，而

當時系爭土地之登記簿謄本上並無任何徵收註記。嗣石○○於 91 年間死亡

，原告與訴外人石□□為其繼承人，經協議分割遺產，由原告繼承系爭土地

各二分之一。惟原告以系爭土地辦理遺產稅抵繳時，台北市松山區地政事務

所始發現系爭土地漏未為徵收註記，始於 93 年 1 月 20 日信義字第 1731 號

案辦理更正註記，並於其他登記事項欄加註「59 年 11 月 6 日府民地四字第

8919 號公告徵收」註記；後又依台北市地政處 94 年 7 月 8 日北市地一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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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31760800 號函於同欄加註「未辦繼承登記，列冊管理：台北市政府地政

處 94 年 7 月 8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431760800 號函指定自 94 年 7 月 1 日列冊

管理」之註記。伊雖請求被告塗銷前揭註記，惟被告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

，拒絕塗銷註記及辦理繼承登記予伊云云，顯違反土地法第 227 條、232 條、

233 條、235 條、237 條規定，以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13 號、第 110 號解

釋，故本件系爭土地徵收僅對王○○、石○○不生效力，伊自有受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之保護。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規定訴請確認伊就系爭土地所

有權存在，並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訴請被告塗銷系爭土地之徵收等情。並

聲明： 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各二分之一之所有權存在。 被告應將系

爭土地所有權所為「公告徵收禁止分割、合併、移轉及設定他項權利 59 年

11 月 6 日府民地四字第 8919 號公告徵收持分：1436400 分之 2808」及「未

辦繼承登記，列冊管理：台北市政府地政處 94 年 7 月 8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431760800 號函指定自 94 年 7 月 1 日起列冊管理」等註記塗銷。  
三、  被告則以：臺北市政府於 59 年為興辦台北市永吉路道路工程，前經報奉行

政院台 59 內第 1628 號令核准，以 59 年 11 月 6 日府民地四字第 8919 號公

告徵收系爭土地，並以 59 年 12 月 14 日府民地四字第 11866 號函通知王○

○領取地價補償費未果，遂向於 61 年 8 月 19 日聲請本院以 61 年度存字第

2303 號辦理提存在案，完成徵收補償作業程序。雖王○○之繼承人王□□

於 61 年 3 月 27 日辦竣繼承登記後，旋於 6l 年 4 月 10 日將系爭土地出賣予

石○○，於 61 年 8 月 7 日完成買賣移轉登記，惟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清理舊

案以 91 年 4 月 17 日北市地四字第 09130613620 號函囑託台北市松山地政事

務所於系爭土地加註「59 年 11 月 6 日府民地四字第 8919 號公告徵收」註

記。而徵收處分係以取得土地使用為目的，補償係其相對的方式，為免補償

對象不確定，爰明定被徵收之土地公告後，不得移轉或設定負擔，以確定徵

收及補償對象。至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行、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

記前而取得權利者，若尚未辦理登記，仍准於公告期間內聲請登記，俾符合

民法第 758 條、第 759 條所定繼承、強制執行或法院之判決，不待登記即取

得不動產物權之精神。是以，徵收公告後除了上開情形外，被徵收土地不得

移轉或設定負擔，原土地所有權人僅有財產變形物債之請求權。雖系爭土地

原所有權王○○於 58 年 1 月 10 日死亡，但斯時繼承人未辦繼承登記，臺北

市政府依行為時土地法第 228 條規定，以公告屆滿之日當時之系爭土地登記

簿記載之土地所有權人為對象，於 59 年 11 月 6 日辦理公告徵收補償，則其

繼承人王□□僅有徵收補償費請求權，已不得處分系爭土地，故王□□將系

爭土地出賣予石○○應屬無權處分。況土地徵收乃行政處分之一種，補償亦

屬徵收程序範圍，原告如認徵收土地或發給補償金有所爭執，自應循行政訟

爭程序解決，非審理私權之普通法院所可審認。是原告主張本件已為買賣移

轉登記，逕得排除臺北市政府已原始取得之公權利，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  按訴訟事件不屬普通法院之權限，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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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定有明文。次按公法上之爭議，得依 87 年 10 月 28
日修正公布、於 89 年 7 月 l 日施行之行政訴訟法提起行政訴訟。所稱行政

訴訟，指撤銷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此觀同法第 2 條及第 3 條之規定

自明。而民事訴訟乃國家司法機關以解決當事人問之私法爭執為目的，所實

行之程序。如土地所有權人以政府核准徵收其土地案已失其效力，請求確認

土地所有權仍屬於己，並排除需用土地機關之侵害，即屬公法上之爭議，應

循行政訟爭程序解決，而非屬審理私權之普通法院之權限。本院 64 年台上

字第 1261 號判例謂：「被上訴人既係因核准徵收案已失其效力，請求確認土

地所有權仍屬於己，並排除需用土地人即上訴人之侵害。性質上為民事訴訟

，不屬行政救濟範圍」等語，自因首揭行政訴訟法之修正規定，而不得再予

援用。（最高法院 90 年度台抗字第 142 號裁定意旨參照）。查原告主張被告

徵收系爭土地之公告文件，並無實際公告日期，況該公告名冊上亦無王○○

之名，被告亦無法舉證證明曾送達王○○及其繼承人王□□領取補償費，又

被告於 61 年 8 月 19 日以王○○為受取人向本院以 61 年度存字第 2303 號辦

理提存系爭土地之徵收補償費，早逾 59 年 11 月 6 日公告徵收之日期 1 年有

餘，依土地法第 232 條、第 233 條及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110 號及 513 號

解釋，該徵收系爭土地案已失其效力。足見原告對被告所為徵收系爭土地處

分是否無效之爭議，自屬公法上之爭議，縱原告爭執被告發放徵收補償費程

序有錯誤或瑕疵，應循行政爭訟程序解決，本非審判私權之普通法院所可審

認。況 89 年 7 月 1 日施行之修正後行政訴訟法，既增設行政爭訟之訴訟類

型，當事人已非如在修法之前，常囿於行政爭訟案件類型，陷於無法救濟之

窘境，致實務上將原屬行政爭訟之事件，歸由審判私權之普通法院審理之情

。是本件原告以被告核准徵收系爭土地案已失其效力為由，請求確認系爭土

地所有權存在，以及排除被告徵收等註記侵害之公法上爭議，而向無審判權

之本院提起訴訟，自有未合。  
五、  綜上而論，本院對系爭土地徵收之公法爭議事件，並無審判權，是本件原告

起訴為不合法，且屬無法補正事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1 款

規定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六、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 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狀。  
中  華  民  國  96  年    5    月   30   日  
 

「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業經內政部於 96 年 6月 21 日以

台內地字第 0960093996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含附件）

1份，惠請函送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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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28 北市地資字第 096051173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6 年 6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09600939961 號函及臺北市政府公

報編輯發行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辦理。  
二、  檢附「法規及行政規則刊登公報資料提要表」1 份，副本抄送本處秘書

室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附件 1 
內政部書函 行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96.6.21 台內地字第 09600939961 號  
主 旨：  「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業經本部於 96 年 6 月 21 日以台內地字

第 0960093996 號令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令（含附件）1 份，請 查

照。  
說 明：  

一、  「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英譯名稱為「Operational Directions of 
Land Reference Information Files」。  

二、  檢附「法規及行政規則刊登公報資料提要表」1 份。  
附件 2 
內政部令  

96.6.21 台內地字第 0960093996 號  
訂定「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自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七月十一日生效。  
 附「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  
附件 3 

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  

 
一、  為建立土地參考資訊檔（以下簡稱參考檔），以利各級政府機關建置與土地

或建物有關之資訊，提供相關機關及社會大眾參考使用，並達到土地、建物

資訊單一窗口服務之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  第一點所稱與土地或建物有關之資訊，指各級政府機關所提供非屬土地法規

定應登記事項之資訊。  
前項資訊之提供，不得違反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

八條規定，並由資料提供機關於提供時表明之。  
三、  依本要點建立之土地或建物資訊，應註明非屬土地法規定應登記之事項，僅

供參考；其與資料提供機關管有之資料不同時，以資料提供機關之資料為準

。  
四、  參考檔申請登錄程序如下：  

(一 ) 資料提供機關為中央部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者，逕向內政部申請

登錄。  
(二 ) 資料提供機關為中央各部會所屬機關者，由其上級機關核轉內政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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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  
(三 ) 資料提供機關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及鄉（鎮、市、區）公

所者，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轉內政部申請登錄。  
內政部受理申請後，賦予參考檔之參考事項類別代碼，並通知資料提供機關

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五、  資料提供機關接到內政部通知後，應將土地或建物資訊按照參考檔建檔格式

（如附件 4），備文以磁性媒體或電信網路傳輸方式送請土地或建物所在直

轄市、縣（市）政府轉請各該管地政事務所轉入參考檔資料庫。  
前項資料提供機關送交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土地或建物資訊，應按地政

事務所所別分開建檔，以利分送。  
六、  參考檔經建置完成後，其參考事項內容有新增、變更或刪除之必要時，應由

原資料提供機關備文檢具更新資料（包含前次所送資料未異動部分及本次異

動部分），以磁性媒體或電信網路傳輸方式送請土地或建物所在直轄市、縣

（市）政府轉請各該管地政事務所辦理更新。  
前項資料提供機關送交直轄市、縣 (市 )政府之更新資料，應按地政事務所所

別分開建檔，以利分送。  
七、  參考檔之主鍵值由直轄市或縣（市）、鄉（鎮、市、區）、段（小段）及地（建）

號組成。  
主鍵値因土地或建物分割、合併而發生異動時，土地參考資訊檔電腦作業系

統自動將原參考事項複製轉載於新增或合併後之地（建）號內，地政事務所

並應即以公文或電子郵件檢具異動通知書通知原資料提供機關查對後辦理

更新。  
辦理土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地籍圖重測等原因實施地籍整理，致原有地（建）

號及相關土地位置發生變動時，土地參考資訊檔電腦作業系統自動將原參考

檔資料予以刪除，地政事務所並應即以公文或電子郵件檢具異動通知書通知

原資料提供機關查對後重新建立。  
八、  參考檔應載明資料提供機關名稱、查詢電話等資料。  

土地或建物權利人或利害關係人對參考檔內容有疑義或因涉電腦處理個人

資料保護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生爭議者，應由資料提供機關負責處理。  
九、  各級政府機關或民眾得填具申請書向地政事務所或於電信網路上申請閱覽

或列印參考檔中之土地或建物參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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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土地參考資訊檔建檔格式(資料集) 

資料 
資料項編號 資料名稱 

屬性 位數 

說   明 

RA01 直轄市或縣(市) 文數字 1 代碼 

RA02 鄉（鎮/市/區） 整數 2 代碼 

RA03 段（小段）號 整數 4 代碼 

RA04 地號母號 整數 4  

RA05 地號子號 整數 4  

RA06 建號母號 整數 5  

RA07 建號子號 整數 3  

RA08 參考事項類別 文數字 2 代碼 

RA09 參考事項內容 文數字 2000  

RA10 原因發生日期(年) 整數 3  

RA11 原因發生日期(月) 整數 2  

RA12 原因發生日期(日) 整數 2  

RA13 資料提供機關(單位) 文數字 10 代碼 

RA14 查詢電話 文數字 20  

RA15 電子信箱帳號 文數字 30  

RA16 地政事務所所別 文數字 2 代碼 

RA17 公文收文號 文數字 40 

RA18 建檔日期（年） 整數 3 

RA19 建檔日期（月） 整數 2 

RA20 建檔日期（日） 整數 2 

指參考檔資料轉入本系

統資料庫之公文收文字

號及日期，資料提供機

關建檔時無須填載，由

程式自動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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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為使鍵入標的資料正確，有關直轄市或縣 (市 )、鄉 (鎮 /市 /區 )及段 (小段 )代碼

，在建檔前請先於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land.moi.gov.tw)
內查詢或逕向土地 (建物 )所在地政事務所洽詢。  

二、  資料各欄位間應以半形逗號分隔，不同資料錄應換行登錄。  
三、  各欄位資料不可用雙引號包裹，且每一欄資料內不可有半形逗號，應用全形

逗號。  
四、  參考事項內容不得為空值。  
五、  資料提供機關（單位）代碼請參照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所編訂之機關（單位）

代碼（如內政部：301000000A，臺中市文化局：3765931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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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法規及行政規則刊登行政院公報資料提要表 

項次 項目名稱 內容要項 

1 資料類別 

□法規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之 7種命令。 

□指定法規施行日期之令。 

□有法律授權依據，具對外效力，需踐行預告程序及送立法院查

照之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列 7種名稱之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項第 2款） 

■條列式    □非條列式 

□法規命令草案預告（如勾選此項，則免填項次 3-6） 

中文 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 

2 名稱或摘要 
英譯 

Operational Directions of Land Reference Information 

Files 

3 內容辦理英譯 □是    ■否 

4 異動性質 

■訂定   □修正   □廢止 

□變更管轄（移入）   □變更管轄（移出） 

□合併修正  合併筆數    筆 

合併說明：                                      

5 
施行(生效) 

日期 

□自發布日或溯及施行（生效） 

■本次發布之條文全部或部分尚未施行（生效） 

最後施行（生效）日期      96 年  7  月 11  日 

□指定施行（生效）日期         年     月     日 

6 廢止日期 
□自發布日廢止 

□因期滿當然廢止                   年     月     日 

填表說明： 

一、項次 1：選法規或行政規則者，請併同勾選次一選項。 

二、項次 2：法規或行政規則屬條列式者，請填名稱全名，另修正名稱者，請填新的名稱；

屬非條列式者，請填摘要。 

三、項次 4：選合併修正者，請敘明合併筆數及法規名稱等相關說明。 

四、項次 5：修正條文（規定）如有全部或部分尚未施行（生效）（如特定施行日期或授

權以命令另定），請勾選第二項，並填註最後施行日期（如該次修正條文有多個施行

時點，以最後時點填入）；如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免填日期；屬項次 1「資料類別」「指

定法規施行日期之令」者，請勾選第三項，並填指定之日期。 

五、本提要表如係法規及行政規則異動，請併同預定刊登公報書函；如係法規命令草案

預告，則請併同送刊公報書函，送行政院公報編印中心，俾利資料介接全國法規資

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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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 6 月 

法律常識 

母親可要小孩代為受過嗎 

前些日子，有一位在國小一年級任教的女老師，因為班上有一位女同學沒有照規定

繳交作業，經過查問後，這位同學告訴老師，是因為有同學惡作劇，把她的作業本抽出

書包掉了！所以沒有寫作業。老師認為這位同學故意不繳作業，便叫班上同學用尺打她

。女學童被打的事情被她的母親知道，就到班上找老師理論。等到這女學童的母親一走

，老師就處罰女學童兔跳一百下。女學童被處罰後雙腿痠痛，害怕上學。她母親瞭解實

情後，便向學校、教育局等單位陳情，主管機關的有關人員一連開了三次會議進行協商

，都沒有獲得完滿解決的方案。這位罰女學童兔跳的女老師雖然公開在班上道歉了兩次

，女學童的母親仍然認為誠意不夠不願接受，在最後一次協調會上，據說女學童的母親

提出的條件是要求女老師賠償女學童三十歲以前的醫藥費；這條件如果不願意接受，則

要求女老師自己罰兔跳一百下，後來又改為由女老師的女兒代為受罰作兔跳一百下。紛

爭的事情就此作罷。不過這些條件的內容都沒有在那次會議的紀錄中出現。雙方當事人

卻講好由女老師女兒代罰作為和解條件，並在會後簽署和解書，約定了時間、地點由女

老師的六歲女兒代母受罰，作兔跳一百下，還要當場錄影存證。約好履行和解條件的時

間前一天，這件不盡合理的事情被媒體獲知而曝光。當地教育主管當局和學校的校長緊

急通知女老師不要由女兒兔跳代罰，以免違反兒童及少年福利法。女老師的學校也緊急

召開教評會，在行政上給女老師記一個小過的處分，還要對她持續輔導觀察。母親的過

錯要由女兒來承擔的鬧劇雖然暫時喊卡，後來如何解決，媒體沒有後續報導，想像得到

的是這事件在大人們意氣之爭下，很難會就此平靜落幕！ 

這件被媒體指為「母債女還」的非比尋常事件，在當事人之間已經談好和解條件，

而且簽署了「和解書」以後，在依和解條件履行前夕，當事人之一的女老師方面，被主

管單位告知不要履行，避免觸犯兒童及少年福利法。為什麼要六歲女童作兔跳為母親解

困，會受到當地的教育主管單位的規勸，臨時作出煞車的決定？內在的原因應該是主管

教育當局認為要一位六歲的小女童作兔跳一百下，對兒童的身心來說，應該稱得上是一

種虐待。任何人不得對十二歲以下的兒童有「身心虐待」的行為。這是兒童及少年福利

法第三十條第二款所規定，違反的話，依同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的規定，要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的罰鍰，而且還要公告這些人的姓名，讓社會大眾週知。身為醫

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以及其他執行兒童及少

年福利業務人員，知悉有這法律第三十條所列十四款用來維護兒童或者少年身心健康的

情形，依同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的規定，應立即向主管機關在北、高兩市為市政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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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地方為縣、市政府通報，至遲不能超過二十四小時。法律所以會作如此規定，目的是

要使受害的兒童或者少年能夠及時得到主管機關的救援與保護。上面提到的這一系列與

保護兒童與少年業務有關的人員，如果違反法律所賦予的通報義務，也就是沒有在二十

四小時以內向主管機關通報，又提不出遲誤通報的正當理由，依同法第六十一條的規定

，主管機關可以處以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鍰。女老師學校的校長和當地的

教育主管機關都是法條所列舉的「教育人員」，負有向主管機關通報的義務。如果不是臨

時踩煞車，被視為受虐的兒童，又是「教育人員」女老師的女兒，身為老師的人一方面

要命女兒作兔跳來履行契約，另一方面又要向教育主管機關通報女兒受到虐待，角色真

的還挺尷尬的。 

上面所提到的都是法律層面保護兒童與少年的行政措施，雖然依照兒童與少年福利

法行事會為這件因小孩而引起的紛爭解決了部分問題，但是那位心中有恨堅持要女老師

女兒代母受罰的學生家長，主觀上有可能認為問題還沒有解決，因為她執有與女老師簽

署的和解書，女老師方面既然沒有按照和解書的約定條件履行，雙方所簽訂的和解條件

效力仍然存在。在這情形下，還是執意要求女老師履行和解條件，如果女老師擅持不由

女兒履行約定的兔跳條件，那位家長想要打破僵局，只有提起民事訴訟來解決。問題是

這件要女童履行的契約效力，是否會得到承審法官的認同，還有商榷餘地。訂定契約在

民法中是一種法律行為，因為民法的總則第七十一條上段規定：「法律行為違反強制或禁

止之規定者無效。」要求兒童作兔跳一百下既可認為是一種虐待行為，法律對虐待兒童

又有處罰的規定，應該屬於禁止的行為，以法律禁止的行為作為訴訟標的，怎有可能得

到法官的准許呢！ 

 

財產申報 

辦理債務申報時應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債務」指對應償還他人金錢之義務，包含公教貸款、房屋貸款、現金卡等。 
2. 凡本人、配偶或未成年子女分開計算負擔之債務合計達新臺幣 100 萬以上者，即

應申報，如係設定抵押之借貸，應申報實際債務餘額。 
3. 合會：視已標得合會或尚未標得合會款項而定，類別可能為債權或債務：例如某

甲參加 24 期合會，尚未標得合會款項，於申報時已繳交該合會 10 期，則應於債

務欄申報所餘 14 期估算應繳交之款項，填載方式：種類為合會，債務人為甲，

債權人為會首，金額為估算應繳交之金額。同時甲亦應申報將來標得合會所可取

得之款項，填載方式：種類為合會，債權人為甲，債務人為會首，金額為估算日

後標得合會所可取得之金額。如不詳合會債權債務明細，應於備註欄填載合會起

迄時間、每期款項及已繳之會款或尚應繳還之會款（例如：自合會 89 年 12 月 10
日起迄今，每期 NT$5000 元，已繳付 NT$35000 元 尚憑繳還 NT$220000 元）。 

4. 儲蓄型保險：儲蓄型保險，為約定要保人定期繳交一定之款項，期滿領回定額之

保險金。將來得領取之保險金為債權、尚未繳付之保險費為債務，應就同一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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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填載，並分計算債權、債務項目申報標準。（例如債權及債務種類均為國泰

人壽雙喜儲蓄險，債權欄：債權人為自己，債務人為國泰人壽，債權為未來得領

回之保險金額；債務欄：債務人為自己，債權人為國泰人壽，價務為尚應繳交之

保險費）；如不詳債權債務數額，亦應於備註欄填載 (例如自 88 年 2 月 10 日起

迄今，購買國泰人壽雙喜儲蓄險，每年繳付保險費 NT$50000，20 年期滿領回

NT$2000000 元)。 
5. 債務清償部份未扣除或逕以原貸款數申報：應申報之財產，應依實際狀況確實申

報，若誤差在社會通念所無法接受之範圍，尚可能因未盡清查財產之義務而被認

定為申報不實，不可不慎！ 
 

機關安全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 

公事家辦無人問，一旦洩密天下知 

壹、案例名稱：公事家辦無人問，一旦洩密天下知。 
貳、事實經過： 

某政府機關簡任主管○○○習慣將經手（包含屬下陳核及其他課室會辦）公文之電

子檔拷貝留存備用，並經常以隨身碟再將其拷貝至家中電腦硬碟儲存運用。孰料，其家

用電腦早遭駭客植入後門程式而不自知，以致長期大量經手之機密文書陸續外洩，直至

我國情治單位查獲上情且依法偵辦時，其方知事態嚴重卻為時已晚，事發後某民意代表

召開記者會對其所屬機關嚴詞抨擊，經各媒體大幅報導，損害政府機關形象。 
參、案情研析： 

近年資訊安全漸獲各政府機關之重視，相繼購置更新資訊系統之防火牆及防毒軟體

等設備，並加強實施各項資訊稽核、宣導及訓練，因此各機關資訊系統之防護能力也相

對提昇。然而，公務員將公事攜回家中處理之情形仍屢見不鮮，惟家中個人電腦畢竟防

護力較低，且與其他成員共用容易遭駭客入侵而不自知。本案○○○私下將機密文書攜

離辦公處所實已具行政責任，嗣因家中電腦遭駭客入侵致機密文書外洩，更須負刑事責

任，對機密維護及機關形象造成極大之傷害。 
肆、宣導短語： 

資安要可靠，機密不亂拷，保密落實好，無洩密煩惱。 
伍、相關法規： 

一、 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

，無論是否主管事務，均不得洩露，退職後亦同。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不得

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 
二、 行政院文書處理手冊文書保密規定第 78 點第 1 項第 8 款：「職務上不應知悉或

不應持有之公文資料，不得探悉或持有。因職務而持有之機密文件，應保存於

辦公處所，並隨時檢查，無繼續保存之必要者，應繳還原發單位；無法繳回者

應銷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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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行細則第 28 條第 1 款：「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其有

攜離必要者，須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 
四、 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17 條：「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料檔案者，應指定專

人依相關法令辦理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料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

洩漏。」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27 條第 1 項：「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
當事人權益受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損害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

力所致者，不在此限。」 
五、 刑法第 132 條：「公務員洩漏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

畫、消息或物品者，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金。因過失犯

前項之罪者，處 1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金。非公務員因職務

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 1 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漏或交付之者，處

1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金。」 
六、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32 條：「洩漏或交付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處 1 年以

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2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金。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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